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黃韡誠律師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第23408號、第32767號、第33717

號、第36046號、第406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諭犯如附表三所示之拾貳罪，各處如附表三宣告刑欄所示之

刑及沒收宣告。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參年捌月。

    事  實

一、陳冠諭於民國106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

BQ000-S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A女）結識後，

明知A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

為：

㈠、於106年間某日起數個月之期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

區○○○路000號住處（下稱高雄市大寮區住處），基於以

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

牌之行動電話1支（未經扣案），以一人分飾兩角之詐術方

式，誘騙A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

數位影片7部、數位照片28張，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

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該行動電話所假扮之交友軟

體帳號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區○

○路000巷00號4樓D8室住處（下稱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

於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以不詳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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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腦1台（未經扣案），用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各以

「售 全/半 影照 裸」、「看更多+」等文字為標題，而轉

發分享A女父親之公開貼文以及A女更換大頭貼之公開貼文，

並再該2則轉發貼文下方留言處張貼同一張於犯罪事實欄一

㈠以詐術取得之A女少年時裸露胸部之數位照片各1次，而以

此方式散布A女之猥褻行為電子訊號。

二、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

00/AD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B女）結識

後，明知B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

列行為：

㈠、於110年6月至7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

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附表

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B

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照片21

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

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

處，以臉書暱稱「林霧」帳號、IG暱稱「dukududa」帳號與

B女聯繫，另基於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

意，先後持附表一編號1、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各1支，持續

向B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及傳送性影像，將會散布原本犯

罪事實欄二㈠已取得之性影像並對其家人與朋友不利等語，

使B女因心生畏懼，而陸續依陳冠諭之指示拍攝包含以情趣

用品、蓮蓬頭等物體插入肛門及命B女裸體食用自身排洩物

等內容在內之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共346個（數

位影片210部、數位照片136張）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等

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三、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

（00年0月生，下稱C女）結識後，明知C女該時為12歲以上

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000年00月間某日，在高雄市小港區

某旅館，基於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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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拍攝自己與C

女合意性交過程中C女為性交行為以及裸露胸部與下體等猥

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2部、數位照片5張。

四、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D000-Z000000000號

少年（00年0月生，下稱D女）結識後，明知D女該時為12歲

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經D女以

交友軟體主動表示如陳冠諭願意贈送虛擬禮物予自己，自己

將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陳冠諭後，陳冠諭遂基於製造

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接受D女之提議，D

女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

及照片檔案共20個，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

號傳送予陳冠諭該時持用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

支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000年0月間，陳冠諭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

再以IG暱稱「wul55444」帳號與D女聯繫，並基於以脅迫使

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

行動電話1支，持續向D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自身性影像，

將會散布原已取得之性影像等語，使D女因心生畏懼，而於1

11年9月18日至20日間陸續自行拍攝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

之性影像即數位影片及照片檔案共126個，並將該等性影像

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五、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

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E女）結識後，明知E女該時為

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11年6月中旬某日，在其該

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

像之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向E女佯

稱：若傳送裸照便會贈送遊戲寶物予E女云云，使E女因而陷

於錯誤，自行拍攝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即數位照片1張

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惟陳冠諭事

後並未贈送約定之寶物予E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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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

少年（96年11月，下稱F女）結識後，明知F女該時為12歲以

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某日，基於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

為之犯意，談妥以新臺幣（下同）2萬元性交1次之對價，而

在高雄市大寮區某旅館內，與F女合意發生性交行為1次，陳

冠諭並於下次見面時交付IPHONE 11行動電話1支予F女，以

作為本次性交行為之對價。

㈡、嗣於000年0月間，另基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

號之接續犯意，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持附表一

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F女

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1部

及數位照片10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

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七、陳冠諭於105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0

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G女）結識後，明知G女該時為12

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05年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

市鳳山區住處，基於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猥褻行為之電

子訊號及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

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

（未經扣案），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G女陸續製造自慰

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部及數位照片37

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

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復要求與G女進行脫衣視

訊，並在G女不知情之狀態下，違反其意願而將G女裸體之畫

面以該行動電話截圖3張以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

八、緣陳冠諭於107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

0號女子（00年0月生，下稱I女）結識後，先透過以金錢購

買之方式，取得I女之性影像數張（非本件起訴範圍）。嗣

陳冠諭於000年0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

基於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IG帳號「sala7745」及臉書暱稱

「黃少齊」帳號與I女聯絡，向I女恫稱：若不配合指示拍攝

性影像，就要將手上現有的性影像散播出去或對家人開槍等

語，以此脅迫方式欲使I女行無義務之事，然因I女未加以理

會並逕行報警處理而未果，因而僅止於未遂。

九、嗣因A女、B女、D女、I女陸續報警處理，員警並112年7月5

日持搜索票至陳冠諭該時位在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執行搜索，

並扣得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因而循線查獲上情。

十、案經A女、B女、D女、E女、F女、G女、I女訴請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小港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南港分局、屏東縣政府屏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相關卷證之證據能力，因當事人及辯護人

均不爭執（見侵訴卷第104頁、第172頁，本判決以下所引出

處之卷宗簡稱對照均詳見附表四），爰不予說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冠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

均坦承不諱（見警一卷第1至9頁、警二卷第5至7頁、警三卷

第5至16頁、第18至25頁、偵二卷第41至43頁、偵三卷第101

至104頁、第169至170頁、第173至177頁、聲羈卷第19至22

頁、偵聲卷第23至26頁、侵訴卷第93至106頁、第113至119

頁、第169至18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D女、E女、F

女、G女、I女、證人即被害人C女於警詢中、證人即告訴人B

女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指述大致相符（見警一卷第10至14

頁、他卷第7至12頁、偵一卷第6至9頁、第39至40頁、偵三

卷第129至147頁、第153至156頁、偵五卷第9至17頁），並

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112年7月5日搜索扣押筆錄及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被告以臉書暱稱「黃少齊」

散布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臉書貼文截圖、被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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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B女、D女、I女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告所用

臉書及Instagram帳號之個人頁面截圖、本院113年7月19日

當庭勘驗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隨身碟檔案之勘驗筆錄各1份

（見偵一卷第10頁、偵三卷第41至45頁、第181至182頁、偵

四卷第45頁、偵五卷第19至37頁、侵訴卷第29至65頁、第67

至69頁、第115至118頁）及以電腦存取扣案隨身碟內告訴人

及被害人B女、C女、E女、F女、G女性影像檔案資料夾之頁

面截圖各1份（置於彌封卷內）在卷可佐，復有附表一所示

之物扣案為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

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

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下稱兒少條例）第36條、第38條歷經如附表二所

示【甲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數次與本案相關之修

法，茲就新舊法比較後之法律適用說明如下：

　　1.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對被害人C女為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

行；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示犯

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

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

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

可知，【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戊版法規】則

提高罰金刑之最低金額並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

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

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三、四㈠部

分，適用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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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

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

【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10

年6月至7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犯行，

以及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F女為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示犯

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

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

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

可知，【乙版法規】增加處罰之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

客體；【丙版法規】提高法定刑度；【丁版法規】修正犯

罪行為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以「製造」擴大解釋之

「自行拍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條內容中，復提高法定

刑度；【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

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

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七部分，適用被

告行為時之【甲版法規】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7條第3項；就犯罪事實欄二㈠、六㈡部分，適用被告行

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論處。

　　3.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⑴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

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

【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06

年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後，兒

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乙版法規】歷經【丙

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三次修正；又被告於111年8月

至9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示犯行，以及於

111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所示犯行後，

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

【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再被告於111

年9月至112年3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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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丁版法規】

修正為【戊版法規】，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

示。

　　⑵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乙版法規】修正犯罪

行為客體並提高法定刑度；【丙版法規】再次提高法定刑

度；【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

以「製造」擴大解釋之「自行拍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

條內容中；【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

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就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

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以及其於106年間某日對告訴人A

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而論，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

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依序分別適

用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7條第4項、【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論處。

至被告於111年8月至9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

所示犯行、於111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

所示犯行，以及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

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行後，雖歷經上開修正，然被告對

於告訴人B女、D女、E女所為以脅迫或詐術使少年自行拍

攝性影像之行為，無論依修正前、中、後之該條文，被告

之行為均屬該當該條文之構成要件犯行，其修正犯罪行為

客體或擴大處罰之行為態樣，均與被告犯行成立與否無

涉，且亦未涉及法定刑度之變動，對於本件個案而言，自

非法律變更，當亦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

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即【戊版法規】之兒少條例

第36條第3項論處。

　　4.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被告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

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

版法規】修正為【丁版法規】，其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

二所示。依修正前後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丁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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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增列「交付」等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且提

高法定刑度，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非有利

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之

【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論處。　　

（二）所犯罪名及罪數：

    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是犯【乙版法規】兒少條例

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

罪；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

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2.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

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就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

條第3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3.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三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

36條第1項之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4.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

第36條第1項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

罪事實欄四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

3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5.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五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

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6.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為，是犯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

之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罪，應依刑法第22

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

就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

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7.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為，是犯【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之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

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

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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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所為，是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

項之強制未遂罪。

    9.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

六㈡、七各次所為，乃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同一手段

使同一被害人自行拍攝、製造或由其本人製造性影像；於

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亦是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相類

手法先後散布同一張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之數位照片，其

上開各次所為，顯是各基於單一之犯意所為之數舉動，依

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

當，故均應各論以接續犯。

    10.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是基於取得告訴人G女猥

褻行為電子訊號之同一目的，而於同一期間以引誘及私

自截圖之方式製造告訴人G女性影像，行為具有局部同一

性，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而同

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

從一重論以【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

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

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1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一㈡、二㈠、二㈡、三、四

㈠、四㈡、五、六㈠、六㈡、七、八各次所為，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共12罪）。　

（三）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1.犯罪事實欄四㈠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對告訴人D女所為，

是犯【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未成年人

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嫌。然查，證人即告訴人D女於警詢中

乃證稱：因為我有在直播軟體上直播，該直播軟體只要達

成一些任務，我便可以獲取金錢，我為了賺錢便詢問被告

能不能到直播軟體上替我刷禮物，一開始我告訴他如果他

幫我刷禮物，我就可以拍攝一些我自己的不雅照片給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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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取金錢，我拍攝照片給被告之後，他用刷禮物給我的方

式，讓我獲取了大約2,000元等語在卷（見他卷第8頁），

此情核與被告所辯大致相符（見偵三卷第102頁、第174至

175頁、侵訴卷第183頁），而堪認定。則依本案案發之緣

起，既是由告訴人D女自己主動向被告提議願以提供猥褻

行為電子訊號之方式，而換取被告贈送虛擬禮物之利益，

自難認被告有何以積極介入手段，使原無拍攝意願之告訴

人D女因其介入而同意拍攝之引誘行為可言。是以，被告

此部分所為自應僅該當【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

項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此部分公訴意旨

容有未當。

　　2.犯罪事實欄六㈠部分：

　　⑴按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乃定有「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

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之文明。

該條項本身並無「刑」之規定，僅明文「依刑法之規定處

罰之」，而與未滿14歲、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

之性交行為者，當是合意之性交行為時，自應依交易對象

之年齡，分別適用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處

斷。經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乃是與14

歲以上未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應屬

構成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

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罪，並應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

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公訴意旨認被告就

犯罪事實欄六㈠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犯刑法第227條第3

項之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行為罪嫌，尚有未

合。

　　⑵至於告訴人F女固於警詢中提及本次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乃

是因為被告持續要求始因不知如何拒絕而允諾等情（見偵

三卷第142頁），且此情亦為被告所坦認在卷（見警三卷

第21至22頁、侵訴卷第184頁），而似有以「引誘」之方

式誘使告訴人F女同意與自己為有對價性交行為之情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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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固規定：「引誘、容留、招

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

或猥褻行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

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惟查，兒少條

例第32條第1項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

適用，而刑法第233條第1項乃規定意圖「使」未滿16歲之

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

介之者為構成要件，顯見該罪所欲處罰之「行為主體」與

「未滿16歲男女所從事性交、猥褻行為之對象」並非同一

人，亦即必須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若是與「自

己」為性交或猥褻行為，則不適用上開規定。兒少條例第

32條第1項既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而優先適

用，法律適用自應採相同解釋，此觀兒少條例第32條第1

項亦是以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

「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為構成要件

之規定亦明，是本罪應以被害人與行為人以外之他人從事

性行為為必要。準此，引誘兒童或少年與「自己」為有對

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若被害人為未滿16歲之人，評價為

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所定之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

性交或猥褻行為罪，即為已足，尚不得以兒少條例第32條

第1項之罪責相繩，特此敘明。

　　3.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

　　　公訴意旨固以告訴人F女於警詢中證稱：後來111年9月的

時候，被告又用微信來密我，叫我再拍一些自己的裸照和

性影片給他，我因為擔心他上次跟我約犯罪事實欄六㈠性

交易時曾經說過「再爽約要殺我阿嬤」的話，所以我就拍

攝自己的裸照和性影片給他了等語（見偵三卷第142至143

頁），而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

犯【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方式使未

成年人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嫌。惟觀告訴人F女上開所述，

其雖提及自己主觀上是因為慮及被告曾於為犯罪事實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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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犯行前，以上開言詞恫嚇自己不要再爽約，始因為害怕

而製造並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被告，然其並未提及

被告於000年0月間要求自己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時，

有無何足以評價為脅迫之客觀行為存在。就此，被告則於

本院審理中供稱：我與告訴人F女在發生犯罪事實欄六㈠

所載之有對價性交行為後，就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我於

000年0月間只是單純以男朋友的身分要求她傳送猥褻行為

的數位影像給我等語（見侵訴卷第185頁），而否認有何

以脅迫方式取得性影像之情事存在。則卷內尚乏積極證據

可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客觀上有何脅迫告訴人

F女之行為存在，自應將被告此部分以言詞向告訴人F女請

求提供性影像之行為評價為「引誘」，此部分公訴意旨容

有誤會。

　　4.犯罪事實欄八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犯罪事實八部分，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然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乃

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

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

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

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

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又倘對於他人

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安全，施加客觀上足

使他人心生畏懼之強暴或脅迫手段，而達到壓制其「意思

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即應論以強制

罪。經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所為，乃是以恫嚇將散布

告訴人I女性影像之方式，欲逼迫告訴人I女為「自行拍攝

性影像並傳送予被告」此一無義務之事，足認具有壓迫告

訴人I女意思自由之犯意，最終雖因告訴人I女未受被告脅

迫而就範，其所為因而未能得逞，但所為已屬實現其對於

告訴人I女犯強制罪之必要手段，並非不具任何目的指向

之單純洩憤或警告舉動，即非單純恐嚇危害告訴人I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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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而已，核已該當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

遂罪，故公訴意旨此節所認尚有未妥。

　　5.綜上所述，上開公訴意旨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六㈠、六

㈡、八所為之認定，均有未洽，惟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之犯

罪事實與本院前揭所認定者，其基本社會事實各屬同一，

並經本院告知當事人及辯護人上開罪名（見侵訴卷第170

至171頁），並予表示意見，無礙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如上。

（四）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

　　1.對少年犯罪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

五、六㈠、六㈡、七各次所為，雖均屬故意對少年犯罪，

然因所論處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第31條第1

項、刑法第227條第3項等罪，均已將被害人之年齡列為犯

罪構成要件，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特此敘明。

　　2.未遂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部分，雖已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

但告訴人I女並未因此自行拍攝性影像而傳送予被告，尚

未行無義務之事，為未遂犯，審酌其犯罪所生危害較既遂

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量刑及定應執行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及被害人

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於案發時為12歲以

上未滿18歲之少年，心智發育尚未完全健全，對於性行為

或性自主觀念缺乏完全自主判斷能力，仍為滿足一己私

慾，而以單純製造、引誘、詐術、脅迫、私自錄影而違反

意願等不同手段製造或使其等自行拍攝性影像，復與當時

未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並以先前取

得之性影像脅迫告訴人I女再行拍攝性影像予自己，而以

此卑劣手法欲使告訴人I女行無義務之事，被告所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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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深

遠且嚴重之不良影響，所為甚屬不當。另就犯罪事實欄一

至七部分，考量被告各次犯行所生之性影像數量多寡、其

性影像之內容（例如：猥褻或性交行為等）、告訴人及被

害人案發時之年齡大小、犯罪行為持續之期間等犯罪情

節、手段與惡性。再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今均尚

未與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達成和（調）解或適度填補其等

損害等犯後態度。末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

度及生活狀況（見侵訴卷第186頁，基於個人隱私及個資

保障，不於判決中詳載），暨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三所

示之刑。再就被告本件所犯12罪，審酌被害人部分相同、

部分不同，犯罪時間跨距較長，犯罪情節及手段雖不盡相

同，然均是出於為滿足一己性欲之不當動機，及整體犯罪

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四、沒收：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宣告

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

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

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2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

6項、第7項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7日生效

施行。該條第6項、第7項修正後分別規定：「第一項至第

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

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

之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

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此乃針對兒童及少年性影像

等物品沒收所為之特別規定，是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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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自應優先適用，且依上開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適

用裁判時法律」之規定，此部分尚無新舊法律比較問題而

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二）性影像及其附著物部分：

　　1.扣案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1個，為被告所有，且經

其用以儲存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

㈡、五、六㈡、七犯行所得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

女、D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乃屬性影像之附著物，

此有本院113年7月19日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佐（見侵訴卷

第115至118頁），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6項之規定，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

收。而該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已因該隨身碟之沒收而包括

在內，毋庸再宣告沒收。　

　　2.至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散布之性影像，被告自述於貼

文未久後即自行刪除（見警一卷第8頁），尚與本院查核

其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個人頁面現已無留存散布該性

影像之貼文乙節相符，且其經被告存放於附表一編號5所

示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原始檔案，業經本院宣告與隨身碟一

併沒收如前，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三）製造性影像之工具或供犯罪所用之物：

　　1.被告以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與告訴人A女、G女連繫，

並以該行動電話接收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

七所傳送之性影像，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製造少年性影像

之工具，固未經扣案，然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且尚無證

據證明該手機確已滅失，自仍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

項、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之

罪主文內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2.被告於取得上開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所

傳送之性影像後，因於107年9月後某日起更換行動電話，

遂將該等性影像轉存至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Sony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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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話內，此後再轉存至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內，

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

頁）。是以，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行動電話要屬其

無故重製該等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

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

內宣告沒收。

　　3.被告於110年2月2日起至111年12月7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

號2所示之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

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女、I女連繫，且以

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

女於犯罪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

之性影像，及以該行動電話對告訴人I女施以脅迫欲逼迫

其行無義務之事，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

（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

造犯罪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所

示少年性影像之工具，及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犯行所用犯

罪工具，各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刑法第38條第2項

之規定，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4.被告於111年12月7日起至112年7月5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

號1所示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

訴人B女連繫，且以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B女於犯罪事實

欄二㈡之性影像，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

（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

造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少年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

第36條第7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於該罪

主文內宣告沒收。

　　5.至被告另以不詳廠牌之電腦1台於犯罪事實欄一㈡犯行中

散布告訴人A女之性影像乙節，業經其於警詢中供述在卷

（見警一卷第7頁）。本院審酌該未據扣案之電腦1台固屬

其供本次犯罪所用之物，然其尚非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

亦非專供兒少性影像相關犯罪所用之物，且所散布之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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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原檔亦經諭知沒收如前，為避免將來執行沒收困難，應

認沒收該電腦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四）另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物，乃屬本案證物性質，非屬供犯

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亦非違禁物，尚

乏沒收依據，爰不予宣告沒收。至卷附告訴人及被害人A

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之翻拍照片，

為本案訴訟證物，並置於不公開之彌封資料袋內，爰不予

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至被告另被訴對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即原起訴書

犯罪事實欄八所指H女部分）涉犯脅迫未成年人製造猥褻電

子訊號罪嫌部分，因管轄錯誤，另由本院移送於臺灣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院審理，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甲○○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芸珮

                                      法  官  王冠霖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惠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

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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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

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

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4年1月23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

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

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

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

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

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

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現行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

處罰之。

《現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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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

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刑法第304條》

附表一：扣案物

附表二：兒少條例之新舊法比較相關條文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14 Pro Max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1年12月7日起，使用

至112年7月5日為警扣案

止。

2 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0年2月2日起，使用

至111年12月7日止。

3 Sony H4493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自107年9月該機型上市後

某日起購入，使用至110

年2月2日止。

4 筆記本1本 無

5 SanDisk隨身碟1個 無

第36條第1項 第36條第2項 第36條第3項 第38條第1項

【甲版法規】

95年5月5日修正

95年5月30日公布

95年7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

無涉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27條第3

項)引誘、媒介或以

他法，使未滿十八歲

之人被拍攝、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

畫、錄影帶、影片、

光碟、電子訊號或其

他物品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下罰金。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第27條第4項)

以強暴、脅迫、藥

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使未滿十八歲

之人被拍攝、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

畫、錄影帶、影片、

光碟、電子訊號或其

他物品者，處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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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

罰金。

【乙版法規】

104年1月23日修正

104年2月4日公布

106年1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

無涉

招募、引誘、容留、

媒介、協助或以他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

拍攝、製造性交或猥

褻行為之圖畫、照

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

物品，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

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使兒童或少年

被拍攝、製造性交或

猥褻行為之圖畫、照

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

物品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

涉

【丙版法規】

106年11月7日修正

106年11月29日公布

107年7月1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

少年為性交或猥褻

行為之圖畫、照

片、影片、影帶、

光碟、電子訊號或

其他物品，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招募、引誘、容留、

媒介、協助或以他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

拍攝、製造性交或猥

褻行為之圖畫、照

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

物品，處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

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

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使兒童或少年

被拍攝、製造性交或

猥褻行為之圖畫、照

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

物品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

童或少年為性交、猥

褻行為之圖畫、照

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

物品，或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

聽聞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丁版法規】

112年1月10日修正

112年2月15日公布

112年2月17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

少年之性影像、與

性相關而客觀上足

以引起性慾或羞恥

之圖畫、語音或其

他物品，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招募、引誘、容留、

媒介、協助或以他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

拍攝、自行拍攝、製

造性影像、與性相關

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

慾或羞恥之圖畫、語

音或其他物品，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

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使兒童或少年

被拍攝、自行拍攝、

製造性影像、與性相

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

性慾或羞恥之圖畫、

語音或其他物品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交付、

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

人觀覽、聽聞兒童或

少年之性影像、與性

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

起性慾或羞恥之圖

畫、語音或其他物品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戊版法規】

113年7月12日修正

113年8月7日公布

113年8月9日施行

拍攝、製造、無故

重製兒童或少年之

性影像、與性相關

而客觀上足以引起

性慾或羞恥之圖

畫、語音或其他物

品，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

媒介、協助或以他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

拍攝、自行拍攝、製

造、無故重製性影

像、與性相關而客觀

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

恥之圖畫、語音或其

他物品，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

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使兒童或少年

被拍攝、自行拍攝、

製造、無故重製性影

像、與性相關而客觀

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

恥之圖畫、語音或其

他物品者，處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本次未修正該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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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宣告刑

編

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

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陳冠諭犯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

徒刑壹年。

3 犯罪事實欄二㈠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

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

物，均沒收。

4 犯罪事實欄二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

刑捌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2、5所示之物，均

沒收。

5 犯罪事實欄三 陳冠諭犯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

物，均沒收。

6 犯罪事實欄四㈠ 陳冠諭犯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

徒刑壹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

沒收。

7 犯罪事實欄四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

刑捌年。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8 犯罪事實欄五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

刑柒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

收。

9 犯罪事實欄六㈠ 陳冠諭犯與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

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0 犯罪事實欄六㈡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

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

物，均沒收。

11 犯罪事實欄七 陳冠諭犯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製

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

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

01

02

22



附表四：卷宗簡稱對照表

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犯罪事實欄八 陳冠諭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

一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232572500號卷宗

警二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3139400號卷宗

警三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2516200號卷宗

他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417號卷宗

偵一卷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352號卷宗

偵二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卷宗

偵三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408號卷宗

偵四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767號卷宗

偵五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717號卷宗

偵六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6046號卷宗

聲羈卷 本院112年度聲羈字第224號卷宗

偵聲卷 本院112年度偵聲字第162號卷宗

侵訴卷 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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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諭








指定辯護人  黃韡誠律師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第23408號、第32767號、第33717號、第36046號、第406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諭犯如附表三所示之拾貳罪，各處如附表三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宣告。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參年捌月。
    事  實
一、陳冠諭於民國106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 BQ000-S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A女）結識後，明知A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06年間某日起數個月之期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下稱高雄市大寮區住處），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未經扣案），以一人分飾兩角之詐術方式，誘騙A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7部、數位照片28張，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該行動電話所假扮之交友軟體帳號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4樓D8室住處（下稱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以不詳廠牌之電腦1台（未經扣案），用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各以「售 全/半 影照 裸」、「看更多+」等文字為標題，而轉發分享A女父親之公開貼文以及A女更換大頭貼之公開貼文，並再該2則轉發貼文下方留言處張貼同一張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以詐術取得之A女少年時裸露胸部之數位照片各1次，而以此方式散布A女之猥褻行為電子訊號。
二、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00/AD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B女）結識後，明知B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0年6月至7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B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照片21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以臉書暱稱「林霧」帳號、IG暱稱「dukududa」帳號與B女聯繫，另基於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先後持附表一編號1、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各1支，持續向B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及傳送性影像，將會散布原本犯罪事實欄二㈠已取得之性影像並對其家人與朋友不利等語，使B女因心生畏懼，而陸續依陳冠諭之指示拍攝包含以情趣用品、蓮蓬頭等物體插入肛門及命B女裸體食用自身排洩物等內容在內之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共346個（數位影片210部、數位照片136張）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等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三、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C女）結識後，明知C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000年00月間某日，在高雄市小港區某旅館，基於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拍攝自己與C女合意性交過程中C女為性交行為以及裸露胸部與下體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2部、數位照片5張。
四、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D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D女）結識後，明知D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經D女以交友軟體主動表示如陳冠諭願意贈送虛擬禮物予自己，自己將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陳冠諭後，陳冠諭遂基於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接受D女之提議，D女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及照片檔案共20個，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該時持用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000年0月間，陳冠諭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再以IG暱稱「wul55444」帳號與D女聯繫，並基於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持續向D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自身性影像，將會散布原已取得之性影像等語，使D女因心生畏懼，而於111年9月18日至20日間陸續自行拍攝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即數位影片及照片檔案共126個，並將該等性影像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五、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E女）結識後，明知E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11年6月中旬某日，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向E女佯稱：若傳送裸照便會贈送遊戲寶物予E女云云，使E女因而陷於錯誤，自行拍攝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即數位照片1張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惟陳冠諭事後並未贈送約定之寶物予E女。
六、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96年11月，下稱F女）結識後，明知F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某日，基於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之犯意，談妥以新臺幣（下同）2萬元性交1次之對價，而在高雄市大寮區某旅館內，與F女合意發生性交行為1次，陳冠諭並於下次見面時交付IPHONE 11行動電話1支予F女，以作為本次性交行為之對價。
㈡、嗣於000年0月間，另基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F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1部及數位照片10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七、陳冠諭於105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G女）結識後，明知G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05年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鳳山區住處，基於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及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未經扣案），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G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部及數位照片37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復要求與G女進行脫衣視訊，並在G女不知情之狀態下，違反其意願而將G女裸體之畫面以該行動電話截圖3張以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
八、緣陳冠諭於107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女子（00年0月生，下稱I女）結識後，先透過以金錢購買之方式，取得I女之性影像數張（非本件起訴範圍）。嗣陳冠諭於000年0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IG帳號「sala7745」及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與I女聯絡，向I女恫稱：若不配合指示拍攝性影像，就要將手上現有的性影像散播出去或對家人開槍等語，以此脅迫方式欲使I女行無義務之事，然因I女未加以理會並逕行報警處理而未果，因而僅止於未遂。
九、嗣因A女、B女、D女、I女陸續報警處理，員警並112年7月5日持搜索票至陳冠諭該時位在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因而循線查獲上情。
十、案經A女、B女、D女、E女、F女、G女、I女訴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屏東縣政府屏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相關卷證之證據能力，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見侵訴卷第104頁、第172頁，本判決以下所引出處之卷宗簡稱對照均詳見附表四），爰不予說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冠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一卷第1至9頁、警二卷第5至7頁、警三卷第5至16頁、第18至25頁、偵二卷第41至43頁、偵三卷第101至104頁、第169至170頁、第173至177頁、聲羈卷第19至22頁、偵聲卷第23至26頁、侵訴卷第93至106頁、第113至119頁、第169至18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D女、E女、F女、G女、I女、證人即被害人C女於警詢中、證人即告訴人B女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指述大致相符（見警一卷第10至14頁、他卷第7至12頁、偵一卷第6至9頁、第39至40頁、偵三卷第129至147頁、第153至156頁、偵五卷第9至17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112年7月5日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被告以臉書暱稱「黃少齊」散布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臉書貼文截圖、被告與告訴人B女、D女、I女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告所用臉書及Instagram帳號之個人頁面截圖、本院113年7月19日當庭勘驗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隨身碟檔案之勘驗筆錄各1份（見偵一卷第10頁、偵三卷第41至45頁、第181至182頁、偵四卷第45頁、偵五卷第19至37頁、侵訴卷第29至65頁、第67至69頁、第115至118頁）及以電腦存取扣案隨身碟內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E女、F女、G女性影像檔案資料夾之頁面截圖各1份（置於彌封卷內）在卷可佐，復有附表一所示之物扣案為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兒少條例）第36條、第38條歷經如附表二所示【甲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數次與本案相關之修法，茲就新舊法比較後之法律適用說明如下：
　　1.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對被害人C女為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行；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戊版法規】則提高罰金刑之最低金額並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三、四㈠部分，適用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論處。
　　2.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10年6月至7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犯行，以及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F女為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乙版法規】增加處罰之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丙版法規】提高法定刑度；【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以「製造」擴大解釋之「自行拍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條內容中，復提高法定刑度；【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七部分，適用被告行為時之【甲版法規】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就犯罪事實欄二㈠、六㈡部分，適用被告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論處。
　　3.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⑴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06年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乙版法規】歷經【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三次修正；又被告於111年8月至9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示犯行，以及於111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再被告於111年9月至112年3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丁版法規】修正為【戊版法規】，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
　　⑵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乙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提高法定刑度；【丙版法規】再次提高法定刑度；【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以「製造」擴大解釋之「自行拍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條內容中；【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就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以及其於106年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而論，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依序分別適用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論處。至被告於111年8月至9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示犯行、於111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所示犯行，以及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行後，雖歷經上開修正，然被告對於告訴人B女、D女、E女所為以脅迫或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行為，無論依修正前、中、後之該條文，被告之行為均屬該當該條文之構成要件犯行，其修正犯罪行為客體或擴大處罰之行為態樣，均與被告犯行成立與否無涉，且亦未涉及法定刑度之變動，對於本件個案而言，自非法律變更，當亦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即【戊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論處。
　　4.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被告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修正為【丁版法規】，其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修正前後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丁版法規】增列「交付」等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且提高法定刑度，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論處。　　
（二）所犯罪名及罪數：
    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是犯【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2.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3.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三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之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4.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5.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五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6.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為，是犯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罪，應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就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7.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為，是犯【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之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8.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所為，是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
    9.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六㈡、七各次所為，乃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同一手段使同一被害人自行拍攝、製造或由其本人製造性影像；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亦是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相類手法先後散布同一張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之數位照片，其上開各次所為，顯是各基於單一之犯意所為之數舉動，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均應各論以接續犯。
    10.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是基於取得告訴人G女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同一目的，而於同一期間以引誘及私自截圖之方式製造告訴人G女性影像，行為具有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而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1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一㈡、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㈠、六㈡、七、八各次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共12罪）。　
（三）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1.犯罪事實欄四㈠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對告訴人D女所為，是犯【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未成年人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嫌。然查，證人即告訴人D女於警詢中乃證稱：因為我有在直播軟體上直播，該直播軟體只要達成一些任務，我便可以獲取金錢，我為了賺錢便詢問被告能不能到直播軟體上替我刷禮物，一開始我告訴他如果他幫我刷禮物，我就可以拍攝一些我自己的不雅照片給他以換取金錢，我拍攝照片給被告之後，他用刷禮物給我的方式，讓我獲取了大約2,000元等語在卷（見他卷第8頁），此情核與被告所辯大致相符（見偵三卷第102頁、第174至175頁、侵訴卷第183頁），而堪認定。則依本案案發之緣起，既是由告訴人D女自己主動向被告提議願以提供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方式，而換取被告贈送虛擬禮物之利益，自難認被告有何以積極介入手段，使原無拍攝意願之告訴人D女因其介入而同意拍攝之引誘行為可言。是以，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應僅該當【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此部分公訴意旨容有未當。
　　2.犯罪事實欄六㈠部分：
　　⑴按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乃定有「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之文明。該條項本身並無「刑」之規定，僅明文「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而與未滿14歲、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者，當是合意之性交行為時，自應依交易對象之年齡，分別適用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處斷。經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乃是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應屬構成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罪，並應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行為罪嫌，尚有未合。
　　⑵至於告訴人F女固於警詢中提及本次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乃是因為被告持續要求始因不知如何拒絕而允諾等情（見偵三卷第142頁），且此情亦為被告所坦認在卷（見警三卷第21至22頁、侵訴卷第184頁），而似有以「引誘」之方式誘使告訴人F女同意與自己為有對價性交行為之情形存在。而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固規定：「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惟查，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而刑法第233條第1項乃規定意圖「使」未滿16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者為構成要件，顯見該罪所欲處罰之「行為主體」與「未滿16歲男女所從事性交、猥褻行為之對象」並非同一人，亦即必須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若是與「自己」為性交或猥褻行為，則不適用上開規定。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既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而優先適用，法律適用自應採相同解釋，此觀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亦是以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為構成要件之規定亦明，是本罪應以被害人與行為人以外之他人從事性行為為必要。準此，引誘兒童或少年與「自己」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若被害人為未滿16歲之人，評價為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所定之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罪，即為已足，尚不得以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之罪責相繩，特此敘明。
　　3.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
　　　公訴意旨固以告訴人F女於警詢中證稱：後來111年9月的時候，被告又用微信來密我，叫我再拍一些自己的裸照和性影片給他，我因為擔心他上次跟我約犯罪事實欄六㈠性交易時曾經說過「再爽約要殺我阿嬤」的話，所以我就拍攝自己的裸照和性影片給他了等語（見偵三卷第142至143頁），而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犯【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方式使未成年人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嫌。惟觀告訴人F女上開所述，其雖提及自己主觀上是因為慮及被告曾於為犯罪事實欄六㈠犯行前，以上開言詞恫嚇自己不要再爽約，始因為害怕而製造並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被告，然其並未提及被告於000年0月間要求自己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時，有無何足以評價為脅迫之客觀行為存在。就此，被告則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與告訴人F女在發生犯罪事實欄六㈠所載之有對價性交行為後，就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我於000年0月間只是單純以男朋友的身分要求她傳送猥褻行為的數位影像給我等語（見侵訴卷第185頁），而否認有何以脅迫方式取得性影像之情事存在。則卷內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客觀上有何脅迫告訴人F女之行為存在，自應將被告此部分以言詞向告訴人F女請求提供性影像之行為評價為「引誘」，此部分公訴意旨容有誤會。
　　4.犯罪事實欄八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犯罪事實八部分，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然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乃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又倘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安全，施加客觀上足使他人心生畏懼之強暴或脅迫手段，而達到壓制其「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即應論以強制罪。經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所為，乃是以恫嚇將散布告訴人I女性影像之方式，欲逼迫告訴人I女為「自行拍攝性影像並傳送予被告」此一無義務之事，足認具有壓迫告訴人I女意思自由之犯意，最終雖因告訴人I女未受被告脅迫而就範，其所為因而未能得逞，但所為已屬實現其對於告訴人I女犯強制罪之必要手段，並非不具任何目的指向之單純洩憤或警告舉動，即非單純恐嚇危害告訴人I女之安全而已，核已該當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故公訴意旨此節所認尚有未妥。
　　5.綜上所述，上開公訴意旨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六㈠、六㈡、八所為之認定，均有未洽，惟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院前揭所認定者，其基本社會事實各屬同一，並經本院告知當事人及辯護人上開罪名（見侵訴卷第170至171頁），並予表示意見，無礙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如上。
（四）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
　　1.對少年犯罪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㈠、六㈡、七各次所為，雖均屬故意對少年犯罪，然因所論處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第31條第1項、刑法第227條第3項等罪，均已將被害人之年齡列為犯罪構成要件，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特此敘明。
　　2.未遂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部分，雖已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但告訴人I女並未因此自行拍攝性影像而傳送予被告，尚未行無義務之事，為未遂犯，審酌其犯罪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量刑及定應執行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於案發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心智發育尚未完全健全，對於性行為或性自主觀念缺乏完全自主判斷能力，仍為滿足一己私慾，而以單純製造、引誘、詐術、脅迫、私自錄影而違反意願等不同手段製造或使其等自行拍攝性影像，復與當時未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並以先前取得之性影像脅迫告訴人I女再行拍攝性影像予自己，而以此卑劣手法欲使告訴人I女行無義務之事，被告所為對於上開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深遠且嚴重之不良影響，所為甚屬不當。另就犯罪事實欄一至七部分，考量被告各次犯行所生之性影像數量多寡、其性影像之內容（例如：猥褻或性交行為等）、告訴人及被害人案發時之年齡大小、犯罪行為持續之期間等犯罪情節、手段與惡性。再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今均尚未與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達成和（調）解或適度填補其等損害等犯後態度。末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見侵訴卷第186頁，基於個人隱私及個資保障，不於判決中詳載），暨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再就被告本件所犯12罪，審酌被害人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犯罪時間跨距較長，犯罪情節及手段雖不盡相同，然均是出於為滿足一己性欲之不當動機，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四、沒收：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6項、第7項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7日生效施行。該條第6項、第7項修正後分別規定：「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此乃針對兒童及少年性影像等物品沒收所為之特別規定，是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優先適用，且依上開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適用裁判時法律」之規定，此部分尚無新舊法律比較問題而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二）性影像及其附著物部分：
　　1.扣案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1個，為被告所有，且經其用以儲存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七犯行所得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乃屬性影像之附著物，此有本院113年7月19日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佐（見侵訴卷第115至118頁），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6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而該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已因該隨身碟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再宣告沒收。　
　　2.至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散布之性影像，被告自述於貼文未久後即自行刪除（見警一卷第8頁），尚與本院查核其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個人頁面現已無留存散布該性影像之貼文乙節相符，且其經被告存放於附表一編號5所示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原始檔案，業經本院宣告與隨身碟一併沒收如前，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三）製造性影像之工具或供犯罪所用之物：
　　1.被告以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與告訴人A女、G女連繫，並以該行動電話接收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所傳送之性影像，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製造少年性影像之工具，固未經扣案，然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且尚無證據證明該手機確已滅失，自仍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之罪主文內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被告於取得上開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所傳送之性影像後，因於107年9月後某日起更換行動電話，遂將該等性影像轉存至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Sony行動電話內，此後再轉存至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內，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行動電話要屬其無故重製該等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3.被告於110年2月2日起至111年12月7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女、I女連繫，且以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女於犯罪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之性影像，及以該行動電話對告訴人I女施以脅迫欲逼迫其行無義務之事，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造犯罪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所示少年性影像之工具，及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犯行所用犯罪工具，各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4.被告於111年12月7日起至112年7月5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訴人B女連繫，且以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B女於犯罪事實欄二㈡之性影像，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造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少年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於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5.至被告另以不詳廠牌之電腦1台於犯罪事實欄一㈡犯行中散布告訴人A女之性影像乙節，業經其於警詢中供述在卷（見警一卷第7頁）。本院審酌該未據扣案之電腦1台固屬其供本次犯罪所用之物，然其尚非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亦非專供兒少性影像相關犯罪所用之物，且所散布之性影像原檔亦經諭知沒收如前，為避免將來執行沒收困難，應認沒收該電腦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四）另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物，乃屬本案證物性質，非屬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亦非違禁物，尚乏沒收依據，爰不予宣告沒收。至卷附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之翻拍照片，為本案訴訟證物，並置於不公開之彌封資料袋內，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至被告另被訴對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即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八所指H女部分）涉犯脅迫未成年人製造猥褻電子訊號罪嫌部分，因管轄錯誤，另由本院移送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芸珮
                                      法  官  王冠霖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惠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
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4年1月23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現行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現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14 Pro Max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1年12月7日起，使用至112年7月5日為警扣案止。



		2

		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0年2月2日起，使用至111年12月7日止。



		3

		Sony H4493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自107年9月該機型上市後某日起購入，使用至110年2月2日止。



		4

		筆記本1本

		無



		5

		SanDisk隨身碟1個

		無







附表二：兒少條例之新舊法比較相關條文
		


		第36條第1項

		第36條第2項

		第36條第3項

		第38條第1項



		【甲版法規】
95年5月5日修正
95年5月30日公布
95年7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乙版法規】
104年1月23日修正
104年2月4日公布
106年1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丙版法規】
106年11月7日修正
106年11月29日公布
107年7月1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丁版法規】
112年1月10日修正
112年2月15日公布
112年2月17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戊版法規】
113年7月12日修正
113年8月7日公布
113年8月9日施行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本次未修正該條項







附表三：宣告刑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陳冠諭犯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

		犯罪事實欄二㈠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4

		犯罪事實欄二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2、5所示之物，均沒收。



		5

		犯罪事實欄三

		陳冠諭犯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6

		犯罪事實欄四㈠

		陳冠諭犯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7

		犯罪事實欄四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8

		犯罪事實欄五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9

		犯罪事實欄六㈠

		陳冠諭犯與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0

		犯罪事實欄六㈡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11

		犯罪事實欄七

		陳冠諭犯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犯罪事實欄八

		陳冠諭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附表四：卷宗簡稱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232572500號卷宗



		警二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3139400號卷宗



		警三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2516200號卷宗



		他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417號卷宗



		偵一卷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352號卷宗



		偵二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卷宗



		偵三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408號卷宗



		偵四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767號卷宗



		偵五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717號卷宗



		偵六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6046號卷宗



		聲羈卷

		本院112年度聲羈字第224號卷宗



		偵聲卷

		本院112年度偵聲字第162號卷宗



		侵訴卷

		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卷宗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諭









指定辯護人  黃韡誠律師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第23408號、第32767號、第33717

號、第36046號、第406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諭犯如附表三所示之拾貳罪，各處如附表三宣告刑欄所示之

刑及沒收宣告。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參年捌月。

    事  實

一、陳冠諭於民國106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

     BQ000-S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A女）結識後，

    明知A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

    為：

㈠、於106年間某日起數個月之期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下稱高雄市大寮區住處），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未經扣案），以一人分飾兩角之詐術方式，誘騙A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7部、數位照片28張，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該行動電話所假扮之交友軟體帳號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區○○路0

    00巷00號4樓D8室住處（下稱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散

    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以不詳廠牌之電

    腦1台（未經扣案），用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各以「售 

    全/半 影照 裸」、「看更多+」等文字為標題，而轉發分享

    A女父親之公開貼文以及A女更換大頭貼之公開貼文，並再該

    2則轉發貼文下方留言處張貼同一張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以詐術

    取得之A女少年時裸露胸部之數位照片各1次，而以此方式散

    布A女之猥褻行為電子訊號。

二、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

    00/AD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B女）結識

    後，明知B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

    列行為：

㈠、於110年6月至7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

    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

    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B女

    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照片21張

    ，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

    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

    處，以臉書暱稱「林霧」帳號、IG暱稱「dukududa」帳號與

    B女聯繫，另基於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

    ，先後持附表一編號1、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各1支，持續向B

    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及傳送性影像，將會散布原本犯罪事

    實欄二㈠已取得之性影像並對其家人與朋友不利等語，使B女

    因心生畏懼，而陸續依陳冠諭之指示拍攝包含以情趣用品、

    蓮蓬頭等物體插入肛門及命B女裸體食用自身排洩物等內容

    在內之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共346個（數位影片2

    10部、數位照片136張）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等行動電

    話以供其觀覽。

三、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

    （00年0月生，下稱C女）結識後，明知C女該時為12歲以上

    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000年00月間某日，在高雄市小港區

    某旅館，基於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

    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拍攝自己與C

    女合意性交過程中C女為性交行為以及裸露胸部與下體等猥

    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2部、數位照片5張。

四、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D000-Z000000000號

    少年（00年0月生，下稱D女）結識後，明知D女該時為12歲

    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經D女以交

    友軟體主動表示如陳冠諭願意贈送虛擬禮物予自己，自己將

    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陳冠諭後，陳冠諭遂基於製造少

    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接受D女之提議，D女

    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及

    照片檔案共20個，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

    傳送予陳冠諭該時持用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

    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000年0月間，陳冠諭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

    再以IG暱稱「wul55444」帳號與D女聯繫，並基於以脅迫使

    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

    行動電話1支，持續向D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自身性影像，

    將會散布原已取得之性影像等語，使D女因心生畏懼，而於1

    11年9月18日至20日間陸續自行拍攝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

    之性影像即數位影片及照片檔案共126個，並將該等性影像

    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五、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

    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E女）結識後，明知E女該時為

    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11年6月中旬某日，在其該

    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

    像之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向E女佯

    稱：若傳送裸照便會贈送遊戲寶物予E女云云，使E女因而陷

    於錯誤，自行拍攝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即數位照片1張

    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惟陳冠諭事

    後並未贈送約定之寶物予E女。

六、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

    少年（96年11月，下稱F女）結識後，明知F女該時為12歲以

    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某日，基於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

    為之犯意，談妥以新臺幣（下同）2萬元性交1次之對價，而

    在高雄市大寮區某旅館內，與F女合意發生性交行為1次，陳

    冠諭並於下次見面時交付IPHONE 11行動電話1支予F女，以

    作為本次性交行為之對價。

㈡、嗣於000年0月間，另基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

    號之接續犯意，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持附表一

    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F女

    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1部

    及數位照片10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

    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七、陳冠諭於105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G女）結識後，明知G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05年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鳳山區住處，基於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及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未經扣案），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G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部及數位照片37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復要求與G女進行脫衣視訊，並在G女不知情之狀態下，違反其意願而將G女裸體之畫面以該行動電話截圖3張以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

八、緣陳冠諭於107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

    0號女子（00年0月生，下稱I女）結識後，先透過以金錢購

    買之方式，取得I女之性影像數張（非本件起訴範圍）。嗣

    陳冠諭於000年0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

    基於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

    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IG帳號「sala7745」及臉書暱稱

    「黃少齊」帳號與I女聯絡，向I女恫稱：若不配合指示拍攝

    性影像，就要將手上現有的性影像散播出去或對家人開槍等

    語，以此脅迫方式欲使I女行無義務之事，然因I女未加以理

    會並逕行報警處理而未果，因而僅止於未遂。

九、嗣因A女、B女、D女、I女陸續報警處理，員警並112年7月5

    日持搜索票至陳冠諭該時位在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執行搜索，

    並扣得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因而循線查獲上情。

十、案經A女、B女、D女、E女、F女、G女、I女訴請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小港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南港分局、屏東縣政府屏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相關卷證之證據能力，因當事人及辯護人

    均不爭執（見侵訴卷第104頁、第172頁，本判決以下所引出

    處之卷宗簡稱對照均詳見附表四），爰不予說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冠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

    均坦承不諱（見警一卷第1至9頁、警二卷第5至7頁、警三卷

    第5至16頁、第18至25頁、偵二卷第41至43頁、偵三卷第101

    至104頁、第169至170頁、第173至177頁、聲羈卷第19至22

    頁、偵聲卷第23至26頁、侵訴卷第93至106頁、第113至119

    頁、第169至18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D女、E女、F

    女、G女、I女、證人即被害人C女於警詢中、證人即告訴人B

    女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指述大致相符（見警一卷第10至14頁

    、他卷第7至12頁、偵一卷第6至9頁、第39至40頁、偵三卷

    第129至147頁、第153至156頁、偵五卷第9至17頁），並有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112年7月5日搜索扣押筆錄及扣

    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被告以臉書暱稱「黃少齊」散

    布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臉書貼文截圖、被告與告

    訴人B女、D女、I女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告所用臉

    書及Instagram帳號之個人頁面截圖、本院113年7月19日當

    庭勘驗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隨身碟檔案之勘驗筆錄各1份（見

    偵一卷第10頁、偵三卷第41至45頁、第181至182頁、偵四卷

    第45頁、偵五卷第19至37頁、侵訴卷第29至65頁、第67至69

    頁、第115至118頁）及以電腦存取扣案隨身碟內告訴人及被

    害人B女、C女、E女、F女、G女性影像檔案資料夾之頁面截

    圖各1份（置於彌封卷內）在卷可佐，復有附表一所示之物

    扣案為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作為

    認定事實之依據。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

    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下稱兒少條例）第36條、第38條歷經如附表二所

      示【甲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數次與本案相關之修法

      ，茲就新舊法比較後之法律適用說明如下：

　　1.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對被害人C女為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行

      ；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示犯行後

      ，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

      【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文修

      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

      ，【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戊版法規】則提高

      罰金刑之最低金額並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

      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

      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三、四㈠部分，適

      用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論處。

　　2.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

      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

      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10年6

      月至7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犯行，以及

      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F女為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示犯行後，

      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

      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文修正

      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

      【乙版法規】增加處罰之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客體；

      【丙版法規】提高法定刑度；【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

      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以「製造」擴大解釋之「自行拍

      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條內容中，復提高法定刑度；【

      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

      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

      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七部分，適用被告行為時

      之【甲版法規】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

      項；就犯罪事實欄二㈠、六㈡部分，適用被告行為時之【丙

      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論處。

　　3.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⑴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

      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

      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06年

      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後，兒少條

      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乙版法規】歷經【丙版法

      規】至【戊版法規】之三次修正；又被告於111年8月至9

      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示犯行，以及於111

      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所示犯行後，兒少

      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

      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再被告於111年9月至

      112年3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行後，兒

      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丁版法規】修正為【

      戊版法規】，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

　　⑵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乙版法規】修正犯罪

      行為客體並提高法定刑度；【丙版法規】再次提高法定刑

      度；【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

      以「製造」擴大解釋之「自行拍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

      條內容中；【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

      。經比較新舊法結果，就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

      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以及其於106年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

      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而論，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

      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依序分別適用

      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

      條第4項、【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論處。至

      被告於111年8月至9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所

      示犯行、於111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所

      示犯行，以及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

      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行後，雖歷經上開修正，然被告對於

      告訴人B女、D女、E女所為以脅迫或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

      性影像之行為，無論依修正前、中、後之該條文，被告之

      行為均屬該當該條文之構成要件犯行，其修正犯罪行為客

      體或擴大處罰之行為態樣，均與被告犯行成立與否無涉，

      且亦未涉及法定刑度之變動，對於本件個案而言，自非法

      律變更，當亦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

      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即【戊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

      條第3項論處。

　　4.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被告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㈡

      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

      法規】修正為【丁版法規】，其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

      所示。依修正前後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丁版法規

      】增列「交付」等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且提高

      法定刑度，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非有利於

      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之【

      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論處。　　

（二）所犯罪名及罪數：

    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是犯【乙版法規】兒少條例

      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

      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2.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

      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就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

      條第3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3.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三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

      36條第1項之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4.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

      第36條第1項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

      罪事實欄四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

      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5.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五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

      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6.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為，是犯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

      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罪，應依刑法第227

      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

      就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

      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7.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為，是犯【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之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

      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

      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8.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所為，是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

      項之強制未遂罪。

    9.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六㈡、

      七各次所為，乃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同一手段使同一

      被害人自行拍攝、製造或由其本人製造性影像；於犯罪事

      實欄一㈡所為，亦是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相類手法先

      後散布同一張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之數位照片，其上開各

      次所為，顯是各基於單一之犯意所為之數舉動，依一般社

      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

      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均

      應各論以接續犯。

    10.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是基於取得告訴人G女猥

       褻行為電子訊號之同一目的，而於同一期間以引誘及私

       自截圖之方式製造告訴人G女性影像，行為具有局部同一

       性，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而同

       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

       從一重論以【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

       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

       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1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一㈡、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

       、五、六㈠、六㈡、七、八各次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應分論併罰（共12罪）。　

（三）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1.犯罪事實欄四㈠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對告訴人D女所為，是

      犯【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未成年人自

      行拍攝性影像罪嫌。然查，證人即告訴人D女於警詢中乃

      證稱：因為我有在直播軟體上直播，該直播軟體只要達成

      一些任務，我便可以獲取金錢，我為了賺錢便詢問被告能

      不能到直播軟體上替我刷禮物，一開始我告訴他如果他幫

      我刷禮物，我就可以拍攝一些我自己的不雅照片給他以換

      取金錢，我拍攝照片給被告之後，他用刷禮物給我的方式

      ，讓我獲取了大約2,000元等語在卷（見他卷第8頁），此

      情核與被告所辯大致相符（見偵三卷第102頁、第174至17

      5頁、侵訴卷第183頁），而堪認定。則依本案案發之緣起

      ，既是由告訴人D女自己主動向被告提議願以提供猥褻行

      為電子訊號之方式，而換取被告贈送虛擬禮物之利益，自

      難認被告有何以積極介入手段，使原無拍攝意願之告訴人

      D女因其介入而同意拍攝之引誘行為可言。是以，被告此

      部分所為自應僅該當【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此部分公訴意旨容

      有未當。

　　2.犯罪事實欄六㈠部分：

　　⑴按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乃定有「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

      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之文明。該

      條項本身並無「刑」之規定，僅明文「依刑法之規定處罰

      之」，而與未滿14歲、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

      性交行為者，當是合意之性交行為時，自應依交易對象之

      年齡，分別適用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處斷。

      經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乃是與14歲以

      上未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應屬構成

      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

      價之性交行為罪，並應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

      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

      事實欄六㈠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

      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行為罪嫌，尚有未合。

　　⑵至於告訴人F女固於警詢中提及本次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乃是

      因為被告持續要求始因不知如何拒絕而允諾等情（見偵三

      卷第142頁），且此情亦為被告所坦認在卷（見警三卷第2

      1至22頁、侵訴卷第184頁），而似有以「引誘」之方式誘

      使告訴人F女同意與自己為有對價性交行為之情形存在。

      而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固規定：「引誘、容留、招募、

      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

      褻行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

      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惟查，兒少條例第

      32條第1項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

      ，而刑法第233條第1項乃規定意圖「使」未滿16歲之男女

      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之

      者為構成要件，顯見該罪所欲處罰之「行為主體」與「未

      滿16歲男女所從事性交、猥褻行為之對象」並非同一人，

      亦即必須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若是與「自己」

      為性交或猥褻行為，則不適用上開規定。兒少條例第32條

      第1項既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而優先適用，法

      律適用自應採相同解釋，此觀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亦是

      以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

      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為構成要件之規定亦明

      ，是本罪應以被害人與行為人以外之他人從事性行為為必

      要。準此，引誘兒童或少年與「自己」為有對價之性交或

      猥褻行為，若被害人為未滿16歲之人，評價為兒少條例第

      31條第1項所定之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

      行為罪，即為已足，尚不得以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之罪

      責相繩，特此敘明。

　　3.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

　　　公訴意旨固以告訴人F女於警詢中證稱：後來111年9月的

      時候，被告又用微信來密我，叫我再拍一些自己的裸照和

      性影片給他，我因為擔心他上次跟我約犯罪事實欄六㈠性

      交易時曾經說過「再爽約要殺我阿嬤」的話，所以我就拍

      攝自己的裸照和性影片給他了等語（見偵三卷第142至143

      頁），而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犯

      【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方式使未成

      年人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嫌。惟觀告訴人F女上開所述，其

      雖提及自己主觀上是因為慮及被告曾於為犯罪事實欄六㈠

      犯行前，以上開言詞恫嚇自己不要再爽約，始因為害怕而

      製造並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被告，然其並未提及被

      告於000年0月間要求自己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時，有

      無何足以評價為脅迫之客觀行為存在。就此，被告則於本

      院審理中供稱：我與告訴人F女在發生犯罪事實欄六㈠所載

      之有對價性交行為後，就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我於000

      年0月間只是單純以男朋友的身分要求她傳送猥褻行為的

      數位影像給我等語（見侵訴卷第185頁），而否認有何以

      脅迫方式取得性影像之情事存在。則卷內尚乏積極證據可

      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客觀上有何脅迫告訴人F女

      之行為存在，自應將被告此部分以言詞向告訴人F女請求

      提供性影像之行為評價為「引誘」，此部分公訴意旨容有

      誤會。

　　4.犯罪事實欄八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犯罪事實八部分，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然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乃

      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

      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

      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

      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

      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又倘對於他人

      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安全，施加客觀上足

      使他人心生畏懼之強暴或脅迫手段，而達到壓制其「意思

      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即應論以強制罪

      。經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所為，乃是以恫嚇將散布告

      訴人I女性影像之方式，欲逼迫告訴人I女為「自行拍攝性

      影像並傳送予被告」此一無義務之事，足認具有壓迫告訴

      人I女意思自由之犯意，最終雖因告訴人I女未受被告脅迫

      而就範，其所為因而未能得逞，但所為已屬實現其對於告

      訴人I女犯強制罪之必要手段，並非不具任何目的指向之

      單純洩憤或警告舉動，即非單純恐嚇危害告訴人I女之安

      全而已，核已該當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

      罪，故公訴意旨此節所認尚有未妥。

　　5.綜上所述，上開公訴意旨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六㈠、六㈡、

      八所為之認定，均有未洽，惟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之犯罪事

      實與本院前揭所認定者，其基本社會事實各屬同一，並經

      本院告知當事人及辯護人上開罪名（見侵訴卷第170至171

      頁），並予表示意見，無礙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如上。

（四）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

　　1.對少年犯罪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

      六㈠、六㈡、七各次所為，雖均屬故意對少年犯罪，然因所

      論處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第31條第1項、刑

      法第227條第3項等罪，均已將被害人之年齡列為犯罪構成

      要件，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特此敘明。

　　2.未遂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部分，雖已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

      但告訴人I女並未因此自行拍攝性影像而傳送予被告，尚

      未行無義務之事，為未遂犯，審酌其犯罪所生危害較既遂

      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量刑及定應執行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及被害人

      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於案發時為12歲以

      上未滿18歲之少年，心智發育尚未完全健全，對於性行為

      或性自主觀念缺乏完全自主判斷能力，仍為滿足一己私慾

      ，而以單純製造、引誘、詐術、脅迫、私自錄影而違反意

      願等不同手段製造或使其等自行拍攝性影像，復與當時未

      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並以先前取得

      之性影像脅迫告訴人I女再行拍攝性影像予自己，而以此

      卑劣手法欲使告訴人I女行無義務之事，被告所為對於上

      開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深遠

      且嚴重之不良影響，所為甚屬不當。另就犯罪事實欄一至

      七部分，考量被告各次犯行所生之性影像數量多寡、其性

      影像之內容（例如：猥褻或性交行為等）、告訴人及被害

      人案發時之年齡大小、犯罪行為持續之期間等犯罪情節、

      手段與惡性。再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今均尚未與

      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達成和（調）解或適度填補其等損害

      等犯後態度。末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

      生活狀況（見侵訴卷第186頁，基於個人隱私及個資保障

      ，不於判決中詳載），暨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所載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三所示之

      刑。再就被告本件所犯12罪，審酌被害人部分相同、部分

      不同，犯罪時間跨距較長，犯罪情節及手段雖不盡相同，

      然均是出於為滿足一己性欲之不當動機，及整體犯罪非難

      評價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四、沒收：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宣告

      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

      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2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6項

      、第7項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7日生效施

      行。該條第6項、第7項修正後分別規定：「第一項至第四

      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

      收之。」、「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

      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

      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

      被害人者，不在此限。」，此乃針對兒童及少年性影像等

      物品沒收所為之特別規定，是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但書規

      定，自應優先適用，且依上開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適用

      裁判時法律」之規定，此部分尚無新舊法律比較問題而應

      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二）性影像及其附著物部分：

　　1.扣案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1個，為被告所有，且經

      其用以儲存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

      五、六㈡、七犯行所得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

      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乃屬性影像之附著物，此有

      本院113年7月19日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佐（見侵訴卷第115

      至118頁），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6項之規定，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而該

      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已因該隨身碟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

      庸再宣告沒收。　

　　2.至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散布之性影像，被告自述於貼

      文未久後即自行刪除（見警一卷第8頁），尚與本院查核

      其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個人頁面現已無留存散布該性

      影像之貼文乙節相符，且其經被告存放於附表一編號5所

      示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原始檔案，業經本院宣告與隨身碟一

      併沒收如前，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三）製造性影像之工具或供犯罪所用之物：

　　1.被告以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與告訴人A女、G女連繫，

      並以該行動電話接收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

      七所傳送之性影像，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製造少年性影像

      之工具，固未經扣案，然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且尚無證

      據證明該手機確已滅失，自仍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

      、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之罪主

      文內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2.被告於取得上開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所

      傳送之性影像後，因於107年9月後某日起更換行動電話，

      遂將該等性影像轉存至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Sony行

      動電話內，此後再轉存至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內，

      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

      ）。是以，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行動電話要屬其無

      故重製該等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之

      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

      宣告沒收。

　　3.被告於110年2月2日起至111年12月7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

      號2所示之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

      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女、I女連繫，且以

      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

      女於犯罪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之性

      影像，及以該行動電話對告訴人I女施以脅迫欲逼迫其行

      無義務之事，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

      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造犯罪

      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所示少年性影

      像之工具，及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犯行所用犯罪工具，各

      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

      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4.被告於111年12月7日起至112年7月5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

      號1所示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

      訴人B女連繫，且以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B女於犯罪事實

      欄二㈡之性影像，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

      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造

      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少年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第3

      6條第7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於該罪主文

      內宣告沒收。

　　5.至被告另以不詳廠牌之電腦1台於犯罪事實欄一㈡犯行中散

      布告訴人A女之性影像乙節，業經其於警詢中供述在卷（

      見警一卷第7頁）。本院審酌該未據扣案之電腦1台固屬其

      供本次犯罪所用之物，然其尚非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亦

      非專供兒少性影像相關犯罪所用之物，且所散布之性影像

      原檔亦經諭知沒收如前，為避免將來執行沒收困難，應認

      沒收該電腦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四）另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物，乃屬本案證物性質，非屬供犯

      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亦非違禁物，尚

      乏沒收依據，爰不予宣告沒收。至卷附告訴人及被害人A

      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之翻拍照片，

      為本案訴訟證物，並置於不公開之彌封資料袋內，爰不予

      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至被告另被訴對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即原起訴書

    犯罪事實欄八所指H女部分）涉犯脅迫未成年人製造猥褻電

    子訊號罪嫌部分，因管轄錯誤，另由本院移送於臺灣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院審理，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甲○○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芸珮

                                      法  官  王冠霖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惠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

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

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

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4年1月23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

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

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

、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

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

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

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現行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

處罰之。

《現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

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14 Pro Max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1年12月7日起，使用至112年7月5日為警扣案止。 2 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0年2月2日起，使用至111年12月7日止。 3 Sony H4493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自107年9月該機型上市後某日起購入，使用至110年2月2日止。 4 筆記本1本 無 5 SanDisk隨身碟1個 無 

附表二：兒少條例之新舊法比較相關條文

 第36條第1項 第36條第2項 第36條第3項 第38條第1項 【甲版法規】 95年5月5日修正 95年5月30日公布 95年7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乙版法規】 104年1月23日修正 104年2月4日公布 106年1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丙版法規】 106年11月7日修正 106年11月29日公布 107年7月1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丁版法規】 112年1月10日修正 112年2月15日公布 112年2月17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戊版法規】 113年7月12日修正 113年8月7日公布 113年8月9日施行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本次未修正該條項 

附表三：宣告刑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陳冠諭犯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 犯罪事實欄二㈠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4 犯罪事實欄二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2、5所示之物，均沒收。 5 犯罪事實欄三 陳冠諭犯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6 犯罪事實欄四㈠ 陳冠諭犯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7 犯罪事實欄四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8 犯罪事實欄五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9 犯罪事實欄六㈠ 陳冠諭犯與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0 犯罪事實欄六㈡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11 犯罪事實欄七 陳冠諭犯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犯罪事實欄八 陳冠諭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附表四：卷宗簡稱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232572500號卷宗 警二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3139400號卷宗 警三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2516200號卷宗 他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417號卷宗 偵一卷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352號卷宗 偵二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卷宗 偵三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408號卷宗 偵四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767號卷宗 偵五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717號卷宗 偵六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6046號卷宗 聲羈卷 本院112年度聲羈字第224號卷宗 偵聲卷 本院112年度偵聲字第162號卷宗 侵訴卷 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卷宗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諭








指定辯護人  黃韡誠律師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第23408號、第32767號、第33717號、第36046號、第406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諭犯如附表三所示之拾貳罪，各處如附表三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宣告。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參年捌月。
    事  實
一、陳冠諭於民國106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 BQ000-S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A女）結識後，明知A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06年間某日起數個月之期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下稱高雄市大寮區住處），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未經扣案），以一人分飾兩角之詐術方式，誘騙A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7部、數位照片28張，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該行動電話所假扮之交友軟體帳號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4樓D8室住處（下稱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以不詳廠牌之電腦1台（未經扣案），用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各以「售 全/半 影照 裸」、「看更多+」等文字為標題，而轉發分享A女父親之公開貼文以及A女更換大頭貼之公開貼文，並再該2則轉發貼文下方留言處張貼同一張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以詐術取得之A女少年時裸露胸部之數位照片各1次，而以此方式散布A女之猥褻行為電子訊號。
二、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00/AD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B女）結識後，明知B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0年6月至7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B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照片21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以臉書暱稱「林霧」帳號、IG暱稱「dukududa」帳號與B女聯繫，另基於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先後持附表一編號1、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各1支，持續向B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及傳送性影像，將會散布原本犯罪事實欄二㈠已取得之性影像並對其家人與朋友不利等語，使B女因心生畏懼，而陸續依陳冠諭之指示拍攝包含以情趣用品、蓮蓬頭等物體插入肛門及命B女裸體食用自身排洩物等內容在內之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共346個（數位影片210部、數位照片136張）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等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三、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C女）結識後，明知C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000年00月間某日，在高雄市小港區某旅館，基於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拍攝自己與C女合意性交過程中C女為性交行為以及裸露胸部與下體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2部、數位照片5張。
四、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D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D女）結識後，明知D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經D女以交友軟體主動表示如陳冠諭願意贈送虛擬禮物予自己，自己將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陳冠諭後，陳冠諭遂基於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接受D女之提議，D女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及照片檔案共20個，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該時持用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000年0月間，陳冠諭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再以IG暱稱「wul55444」帳號與D女聯繫，並基於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持續向D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自身性影像，將會散布原已取得之性影像等語，使D女因心生畏懼，而於111年9月18日至20日間陸續自行拍攝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即數位影片及照片檔案共126個，並將該等性影像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五、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E女）結識後，明知E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11年6月中旬某日，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向E女佯稱：若傳送裸照便會贈送遊戲寶物予E女云云，使E女因而陷於錯誤，自行拍攝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即數位照片1張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惟陳冠諭事後並未贈送約定之寶物予E女。
六、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96年11月，下稱F女）結識後，明知F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某日，基於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之犯意，談妥以新臺幣（下同）2萬元性交1次之對價，而在高雄市大寮區某旅館內，與F女合意發生性交行為1次，陳冠諭並於下次見面時交付IPHONE 11行動電話1支予F女，以作為本次性交行為之對價。
㈡、嗣於000年0月間，另基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F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1部及數位照片10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七、陳冠諭於105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G女）結識後，明知G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05年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鳳山區住處，基於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及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未經扣案），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G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部及數位照片37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復要求與G女進行脫衣視訊，並在G女不知情之狀態下，違反其意願而將G女裸體之畫面以該行動電話截圖3張以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
八、緣陳冠諭於107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女子（00年0月生，下稱I女）結識後，先透過以金錢購買之方式，取得I女之性影像數張（非本件起訴範圍）。嗣陳冠諭於000年0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IG帳號「sala7745」及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與I女聯絡，向I女恫稱：若不配合指示拍攝性影像，就要將手上現有的性影像散播出去或對家人開槍等語，以此脅迫方式欲使I女行無義務之事，然因I女未加以理會並逕行報警處理而未果，因而僅止於未遂。
九、嗣因A女、B女、D女、I女陸續報警處理，員警並112年7月5日持搜索票至陳冠諭該時位在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因而循線查獲上情。
十、案經A女、B女、D女、E女、F女、G女、I女訴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屏東縣政府屏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相關卷證之證據能力，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見侵訴卷第104頁、第172頁，本判決以下所引出處之卷宗簡稱對照均詳見附表四），爰不予說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冠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一卷第1至9頁、警二卷第5至7頁、警三卷第5至16頁、第18至25頁、偵二卷第41至43頁、偵三卷第101至104頁、第169至170頁、第173至177頁、聲羈卷第19至22頁、偵聲卷第23至26頁、侵訴卷第93至106頁、第113至119頁、第169至18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D女、E女、F女、G女、I女、證人即被害人C女於警詢中、證人即告訴人B女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指述大致相符（見警一卷第10至14頁、他卷第7至12頁、偵一卷第6至9頁、第39至40頁、偵三卷第129至147頁、第153至156頁、偵五卷第9至17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112年7月5日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被告以臉書暱稱「黃少齊」散布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臉書貼文截圖、被告與告訴人B女、D女、I女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告所用臉書及Instagram帳號之個人頁面截圖、本院113年7月19日當庭勘驗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隨身碟檔案之勘驗筆錄各1份（見偵一卷第10頁、偵三卷第41至45頁、第181至182頁、偵四卷第45頁、偵五卷第19至37頁、侵訴卷第29至65頁、第67至69頁、第115至118頁）及以電腦存取扣案隨身碟內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E女、F女、G女性影像檔案資料夾之頁面截圖各1份（置於彌封卷內）在卷可佐，復有附表一所示之物扣案為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兒少條例）第36條、第38條歷經如附表二所示【甲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數次與本案相關之修法，茲就新舊法比較後之法律適用說明如下：
　　1.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對被害人C女為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行；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戊版法規】則提高罰金刑之最低金額並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三、四㈠部分，適用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論處。
　　2.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10年6月至7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犯行，以及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F女為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乙版法規】增加處罰之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丙版法規】提高法定刑度；【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以「製造」擴大解釋之「自行拍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條內容中，復提高法定刑度；【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七部分，適用被告行為時之【甲版法規】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就犯罪事實欄二㈠、六㈡部分，適用被告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論處。
　　3.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⑴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06年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乙版法規】歷經【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三次修正；又被告於111年8月至9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示犯行，以及於111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再被告於111年9月至112年3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丁版法規】修正為【戊版法規】，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
　　⑵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乙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提高法定刑度；【丙版法規】再次提高法定刑度；【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以「製造」擴大解釋之「自行拍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條內容中；【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就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以及其於106年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而論，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依序分別適用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論處。至被告於111年8月至9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示犯行、於111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所示犯行，以及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行後，雖歷經上開修正，然被告對於告訴人B女、D女、E女所為以脅迫或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行為，無論依修正前、中、後之該條文，被告之行為均屬該當該條文之構成要件犯行，其修正犯罪行為客體或擴大處罰之行為態樣，均與被告犯行成立與否無涉，且亦未涉及法定刑度之變動，對於本件個案而言，自非法律變更，當亦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即【戊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論處。
　　4.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被告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修正為【丁版法規】，其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修正前後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丁版法規】增列「交付」等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且提高法定刑度，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論處。　　
（二）所犯罪名及罪數：
    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是犯【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2.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3.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三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之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4.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5.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五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6.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為，是犯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罪，應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就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7.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為，是犯【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之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8.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所為，是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
    9.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六㈡、七各次所為，乃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同一手段使同一被害人自行拍攝、製造或由其本人製造性影像；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亦是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相類手法先後散布同一張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之數位照片，其上開各次所為，顯是各基於單一之犯意所為之數舉動，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均應各論以接續犯。
    10.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是基於取得告訴人G女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同一目的，而於同一期間以引誘及私自截圖之方式製造告訴人G女性影像，行為具有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而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1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一㈡、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㈠、六㈡、七、八各次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共12罪）。　
（三）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1.犯罪事實欄四㈠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對告訴人D女所為，是犯【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未成年人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嫌。然查，證人即告訴人D女於警詢中乃證稱：因為我有在直播軟體上直播，該直播軟體只要達成一些任務，我便可以獲取金錢，我為了賺錢便詢問被告能不能到直播軟體上替我刷禮物，一開始我告訴他如果他幫我刷禮物，我就可以拍攝一些我自己的不雅照片給他以換取金錢，我拍攝照片給被告之後，他用刷禮物給我的方式，讓我獲取了大約2,000元等語在卷（見他卷第8頁），此情核與被告所辯大致相符（見偵三卷第102頁、第174至175頁、侵訴卷第183頁），而堪認定。則依本案案發之緣起，既是由告訴人D女自己主動向被告提議願以提供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方式，而換取被告贈送虛擬禮物之利益，自難認被告有何以積極介入手段，使原無拍攝意願之告訴人D女因其介入而同意拍攝之引誘行為可言。是以，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應僅該當【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此部分公訴意旨容有未當。
　　2.犯罪事實欄六㈠部分：
　　⑴按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乃定有「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之文明。該條項本身並無「刑」之規定，僅明文「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而與未滿14歲、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者，當是合意之性交行為時，自應依交易對象之年齡，分別適用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處斷。經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乃是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應屬構成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罪，並應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行為罪嫌，尚有未合。
　　⑵至於告訴人F女固於警詢中提及本次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乃是因為被告持續要求始因不知如何拒絕而允諾等情（見偵三卷第142頁），且此情亦為被告所坦認在卷（見警三卷第21至22頁、侵訴卷第184頁），而似有以「引誘」之方式誘使告訴人F女同意與自己為有對價性交行為之情形存在。而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固規定：「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惟查，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而刑法第233條第1項乃規定意圖「使」未滿16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者為構成要件，顯見該罪所欲處罰之「行為主體」與「未滿16歲男女所從事性交、猥褻行為之對象」並非同一人，亦即必須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若是與「自己」為性交或猥褻行為，則不適用上開規定。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既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而優先適用，法律適用自應採相同解釋，此觀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亦是以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為構成要件之規定亦明，是本罪應以被害人與行為人以外之他人從事性行為為必要。準此，引誘兒童或少年與「自己」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若被害人為未滿16歲之人，評價為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所定之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罪，即為已足，尚不得以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之罪責相繩，特此敘明。
　　3.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
　　　公訴意旨固以告訴人F女於警詢中證稱：後來111年9月的時候，被告又用微信來密我，叫我再拍一些自己的裸照和性影片給他，我因為擔心他上次跟我約犯罪事實欄六㈠性交易時曾經說過「再爽約要殺我阿嬤」的話，所以我就拍攝自己的裸照和性影片給他了等語（見偵三卷第142至143頁），而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犯【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方式使未成年人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嫌。惟觀告訴人F女上開所述，其雖提及自己主觀上是因為慮及被告曾於為犯罪事實欄六㈠犯行前，以上開言詞恫嚇自己不要再爽約，始因為害怕而製造並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被告，然其並未提及被告於000年0月間要求自己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時，有無何足以評價為脅迫之客觀行為存在。就此，被告則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與告訴人F女在發生犯罪事實欄六㈠所載之有對價性交行為後，就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我於000年0月間只是單純以男朋友的身分要求她傳送猥褻行為的數位影像給我等語（見侵訴卷第185頁），而否認有何以脅迫方式取得性影像之情事存在。則卷內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客觀上有何脅迫告訴人F女之行為存在，自應將被告此部分以言詞向告訴人F女請求提供性影像之行為評價為「引誘」，此部分公訴意旨容有誤會。
　　4.犯罪事實欄八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犯罪事實八部分，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然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乃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又倘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安全，施加客觀上足使他人心生畏懼之強暴或脅迫手段，而達到壓制其「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即應論以強制罪。經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所為，乃是以恫嚇將散布告訴人I女性影像之方式，欲逼迫告訴人I女為「自行拍攝性影像並傳送予被告」此一無義務之事，足認具有壓迫告訴人I女意思自由之犯意，最終雖因告訴人I女未受被告脅迫而就範，其所為因而未能得逞，但所為已屬實現其對於告訴人I女犯強制罪之必要手段，並非不具任何目的指向之單純洩憤或警告舉動，即非單純恐嚇危害告訴人I女之安全而已，核已該當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故公訴意旨此節所認尚有未妥。
　　5.綜上所述，上開公訴意旨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六㈠、六㈡、八所為之認定，均有未洽，惟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院前揭所認定者，其基本社會事實各屬同一，並經本院告知當事人及辯護人上開罪名（見侵訴卷第170至171頁），並予表示意見，無礙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如上。
（四）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
　　1.對少年犯罪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㈠、六㈡、七各次所為，雖均屬故意對少年犯罪，然因所論處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第31條第1項、刑法第227條第3項等罪，均已將被害人之年齡列為犯罪構成要件，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特此敘明。
　　2.未遂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部分，雖已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但告訴人I女並未因此自行拍攝性影像而傳送予被告，尚未行無義務之事，為未遂犯，審酌其犯罪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量刑及定應執行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於案發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心智發育尚未完全健全，對於性行為或性自主觀念缺乏完全自主判斷能力，仍為滿足一己私慾，而以單純製造、引誘、詐術、脅迫、私自錄影而違反意願等不同手段製造或使其等自行拍攝性影像，復與當時未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並以先前取得之性影像脅迫告訴人I女再行拍攝性影像予自己，而以此卑劣手法欲使告訴人I女行無義務之事，被告所為對於上開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深遠且嚴重之不良影響，所為甚屬不當。另就犯罪事實欄一至七部分，考量被告各次犯行所生之性影像數量多寡、其性影像之內容（例如：猥褻或性交行為等）、告訴人及被害人案發時之年齡大小、犯罪行為持續之期間等犯罪情節、手段與惡性。再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今均尚未與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達成和（調）解或適度填補其等損害等犯後態度。末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見侵訴卷第186頁，基於個人隱私及個資保障，不於判決中詳載），暨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再就被告本件所犯12罪，審酌被害人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犯罪時間跨距較長，犯罪情節及手段雖不盡相同，然均是出於為滿足一己性欲之不當動機，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四、沒收：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6項、第7項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7日生效施行。該條第6項、第7項修正後分別規定：「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此乃針對兒童及少年性影像等物品沒收所為之特別規定，是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優先適用，且依上開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適用裁判時法律」之規定，此部分尚無新舊法律比較問題而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二）性影像及其附著物部分：
　　1.扣案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1個，為被告所有，且經其用以儲存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七犯行所得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乃屬性影像之附著物，此有本院113年7月19日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佐（見侵訴卷第115至118頁），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6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而該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已因該隨身碟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再宣告沒收。　
　　2.至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散布之性影像，被告自述於貼文未久後即自行刪除（見警一卷第8頁），尚與本院查核其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個人頁面現已無留存散布該性影像之貼文乙節相符，且其經被告存放於附表一編號5所示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原始檔案，業經本院宣告與隨身碟一併沒收如前，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三）製造性影像之工具或供犯罪所用之物：
　　1.被告以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與告訴人A女、G女連繫，並以該行動電話接收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所傳送之性影像，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製造少年性影像之工具，固未經扣案，然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且尚無證據證明該手機確已滅失，自仍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之罪主文內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被告於取得上開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所傳送之性影像後，因於107年9月後某日起更換行動電話，遂將該等性影像轉存至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Sony行動電話內，此後再轉存至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內，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行動電話要屬其無故重製該等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3.被告於110年2月2日起至111年12月7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女、I女連繫，且以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女於犯罪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之性影像，及以該行動電話對告訴人I女施以脅迫欲逼迫其行無義務之事，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造犯罪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所示少年性影像之工具，及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犯行所用犯罪工具，各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4.被告於111年12月7日起至112年7月5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訴人B女連繫，且以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B女於犯罪事實欄二㈡之性影像，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造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少年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於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5.至被告另以不詳廠牌之電腦1台於犯罪事實欄一㈡犯行中散布告訴人A女之性影像乙節，業經其於警詢中供述在卷（見警一卷第7頁）。本院審酌該未據扣案之電腦1台固屬其供本次犯罪所用之物，然其尚非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亦非專供兒少性影像相關犯罪所用之物，且所散布之性影像原檔亦經諭知沒收如前，為避免將來執行沒收困難，應認沒收該電腦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四）另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物，乃屬本案證物性質，非屬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亦非違禁物，尚乏沒收依據，爰不予宣告沒收。至卷附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之翻拍照片，為本案訴訟證物，並置於不公開之彌封資料袋內，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至被告另被訴對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即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八所指H女部分）涉犯脅迫未成年人製造猥褻電子訊號罪嫌部分，因管轄錯誤，另由本院移送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芸珮
                                      法  官  王冠霖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惠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
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4年1月23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現行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現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14 Pro Max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1年12月7日起，使用至112年7月5日為警扣案止。



		2

		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0年2月2日起，使用至111年12月7日止。



		3

		Sony H4493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自107年9月該機型上市後某日起購入，使用至110年2月2日止。



		4

		筆記本1本

		無



		5

		SanDisk隨身碟1個

		無







附表二：兒少條例之新舊法比較相關條文
		


		第36條第1項

		第36條第2項

		第36條第3項

		第38條第1項



		【甲版法規】
95年5月5日修正
95年5月30日公布
95年7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乙版法規】
104年1月23日修正
104年2月4日公布
106年1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丙版法規】
106年11月7日修正
106年11月29日公布
107年7月1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丁版法規】
112年1月10日修正
112年2月15日公布
112年2月17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戊版法規】
113年7月12日修正
113年8月7日公布
113年8月9日施行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本次未修正該條項







附表三：宣告刑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陳冠諭犯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

		犯罪事實欄二㈠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4

		犯罪事實欄二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2、5所示之物，均沒收。



		5

		犯罪事實欄三

		陳冠諭犯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6

		犯罪事實欄四㈠

		陳冠諭犯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7

		犯罪事實欄四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8

		犯罪事實欄五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9

		犯罪事實欄六㈠

		陳冠諭犯與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0

		犯罪事實欄六㈡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11

		犯罪事實欄七

		陳冠諭犯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犯罪事實欄八

		陳冠諭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附表四：卷宗簡稱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232572500號卷宗



		警二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3139400號卷宗



		警三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2516200號卷宗



		他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417號卷宗



		偵一卷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352號卷宗



		偵二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卷宗



		偵三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408號卷宗



		偵四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767號卷宗



		偵五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717號卷宗



		偵六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6046號卷宗



		聲羈卷

		本院112年度聲羈字第224號卷宗



		偵聲卷

		本院112年度偵聲字第162號卷宗



		侵訴卷

		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卷宗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諭









指定辯護人  黃韡誠律師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第23408號、第32767號、第33717號、第36046號、第406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諭犯如附表三所示之拾貳罪，各處如附表三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宣告。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參年捌月。

    事  實

一、陳冠諭於民國106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 BQ000-S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A女）結識後，明知A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06年間某日起數個月之期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下稱高雄市大寮區住處），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未經扣案），以一人分飾兩角之詐術方式，誘騙A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7部、數位照片28張，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該行動電話所假扮之交友軟體帳號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4樓D8室住處（下稱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以不詳廠牌之電腦1台（未經扣案），用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各以「售 全/半 影照 裸」、「看更多+」等文字為標題，而轉發分享A女父親之公開貼文以及A女更換大頭貼之公開貼文，並再該2則轉發貼文下方留言處張貼同一張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以詐術取得之A女少年時裸露胸部之數位照片各1次，而以此方式散布A女之猥褻行為電子訊號。

二、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00/AD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B女）結識後，明知B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0年6月至7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B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照片21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以臉書暱稱「林霧」帳號、IG暱稱「dukududa」帳號與B女聯繫，另基於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先後持附表一編號1、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各1支，持續向B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及傳送性影像，將會散布原本犯罪事實欄二㈠已取得之性影像並對其家人與朋友不利等語，使B女因心生畏懼，而陸續依陳冠諭之指示拍攝包含以情趣用品、蓮蓬頭等物體插入肛門及命B女裸體食用自身排洩物等內容在內之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共346個（數位影片210部、數位照片136張）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等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三、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C女）結識後，明知C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000年00月間某日，在高雄市小港區某旅館，基於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拍攝自己與C女合意性交過程中C女為性交行為以及裸露胸部與下體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2部、數位照片5張。

四、陳冠諭於110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D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月生，下稱D女）結識後，明知D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經D女以交友軟體主動表示如陳冠諭願意贈送虛擬禮物予自己，自己將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陳冠諭後，陳冠諭遂基於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接受D女之提議，D女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及照片檔案共20個，並以交友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該時持用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以供其觀覽。

㈡、嗣於000年0月間，陳冠諭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再以IG暱稱「wul55444」帳號與D女聯繫，並基於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持續向D女恫稱：若不配合拍攝自身性影像，將會散布原已取得之性影像等語，使D女因心生畏懼，而於111年9月18日至20日間陸續自行拍攝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即數位影片及照片檔案共126個，並將該等性影像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五、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手機遊戲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E女）結識後，明知E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11年6月中旬某日，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向E女佯稱：若傳送裸照便會贈送遊戲寶物予E女云云，使E女因而陷於錯誤，自行拍攝裸露胸部與下體之性影像即數位照片1張並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惟陳冠諭事後並未贈送約定之寶物予E女。

六、陳冠諭於000年0月間，透過網路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96年11月，下稱F女）結識後，明知F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000年0月間某日，基於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之犯意，談妥以新臺幣（下同）2萬元性交1次之對價，而在高雄市大寮區某旅館內，與F女合意發生性交行為1次，陳冠諭並於下次見面時交付IPHONE 11行動電話1支予F女，以作為本次性交行為之對價。

㈡、嗣於000年0月間，另基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F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1部及數位照片10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

七、陳冠諭於105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00年00月生，下稱G女）結識後，明知G女該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仍於105年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鳳山區住處，基於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及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接續犯意，持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未經扣案），透過通訊軟體以言詞誘使G女陸續製造自慰及裸露胸部與下體之電子訊號即數位影片2部及數位照片37張，並以通訊軟體將該等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傳送予陳冠諭持用之該行動電話以供其觀覽；復要求與G女進行脫衣視訊，並在G女不知情之狀態下，違反其意願而將G女裸體之畫面以該行動電話截圖3張以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

八、緣陳冠諭於107年間，透過交友軟體與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女子（00年0月生，下稱I女）結識後，先透過以金錢購買之方式，取得I女之性影像數張（非本件起訴範圍）。嗣陳冠諭於000年00月間，在其該時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基於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犯意，持附表一編號2所示扣案行動電話1支，透過IG帳號「sala7745」及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與I女聯絡，向I女恫稱：若不配合指示拍攝性影像，就要將手上現有的性影像散播出去或對家人開槍等語，以此脅迫方式欲使I女行無義務之事，然因I女未加以理會並逕行報警處理而未果，因而僅止於未遂。

九、嗣因A女、B女、D女、I女陸續報警處理，員警並112年7月5日持搜索票至陳冠諭該時位在高雄市小港區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因而循線查獲上情。

十、案經A女、B女、D女、E女、F女、G女、I女訴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屏東縣政府屏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相關卷證之證據能力，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見侵訴卷第104頁、第172頁，本判決以下所引出處之卷宗簡稱對照均詳見附表四），爰不予說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冠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一卷第1至9頁、警二卷第5至7頁、警三卷第5至16頁、第18至25頁、偵二卷第41至43頁、偵三卷第101至104頁、第169至170頁、第173至177頁、聲羈卷第19至22頁、偵聲卷第23至26頁、侵訴卷第93至106頁、第113至119頁、第169至18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D女、E女、F女、G女、I女、證人即被害人C女於警詢中、證人即告訴人B女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指述大致相符（見警一卷第10至14頁、他卷第7至12頁、偵一卷第6至9頁、第39至40頁、偵三卷第129至147頁、第153至156頁、偵五卷第9至17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112年7月5日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被告以臉書暱稱「黃少齊」散布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臉書貼文截圖、被告與告訴人B女、D女、I女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告所用臉書及Instagram帳號之個人頁面截圖、本院113年7月19日當庭勘驗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隨身碟檔案之勘驗筆錄各1份（見偵一卷第10頁、偵三卷第41至45頁、第181至182頁、偵四卷第45頁、偵五卷第19至37頁、侵訴卷第29至65頁、第67至69頁、第115至118頁）及以電腦存取扣案隨身碟內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E女、F女、G女性影像檔案資料夾之頁面截圖各1份（置於彌封卷內）在卷可佐，復有附表一所示之物扣案為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兒少條例）第36條、第38條歷經如附表二所示【甲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數次與本案相關之修法，茲就新舊法比較後之法律適用說明如下：

　　1.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對被害人C女為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行；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戊版法規】則提高罰金刑之最低金額並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三、四㈠部分，適用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論處。

　　2.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10年6月至7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犯行，以及於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F女為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乙版法規】增加處罰之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丙版法規】提高法定刑度；【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以「製造」擴大解釋之「自行拍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條內容中，復提高法定刑度；【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就犯罪事實欄七部分，適用被告行為時之【甲版法規】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就犯罪事實欄二㈠、六㈡部分，適用被告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論處。

　　3.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⑴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歷經【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四次修正；而被告於106年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乙版法規】歷經【丙版法規】至【戊版法規】之三次修正；又被告於111年8月至9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示犯行，以及於111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歷經【丁版法規】、【戊版法規】之二次修正；再被告於111年9月至112年3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由其行為時之【丁版法規】修正為【戊版法規】，其歷次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

　　⑵依歷次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乙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提高法定刑度；【丙版法規】再次提高法定刑度；【丁版法規】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並將現今實務見解以「製造」擴大解釋之「自行拍攝」行為態樣明文納入法條內容中；【戊版法規】則增列「無故重製」之行為態樣。經比較新舊法結果，就被告於105年間對告訴人G女為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以及其於106年間某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而論，修正後之規定均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依序分別適用其行為時之【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論處。至被告於111年8月至9月間對告訴人D女為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示犯行、於111年6月中旬對告訴人E女為犯罪事實欄五所示犯行，以及於111年9月至000年0月間對告訴人B女為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犯行後，雖歷經上開修正，然被告對於告訴人B女、D女、E女所為以脅迫或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行為，無論依修正前、中、後之該條文，被告之行為均屬該當該條文之構成要件犯行，其修正犯罪行為客體或擴大處罰之行為態樣，均與被告犯行成立與否無涉，且亦未涉及法定刑度之變動，對於本件個案而言，自非法律變更，當亦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即【戊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論處。

　　4.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被告於111年11月9日至13日對告訴人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犯行後，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由其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修正為【丁版法規】，其條文修正內容乃如附表二所示。依修正前後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可知，【丁版法規】增列「交付」等行為態樣並修正犯罪行為客體，且提高法定刑度，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非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之【丙版法規】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論處。　　

（二）所犯罪名及罪數：

    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是犯【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2.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3.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三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之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4.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就犯罪事實欄四㈡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5.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五所為，是犯【戊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

    6.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為，是犯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罪，應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就犯罪事實欄六㈡所為，是犯【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7.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為，是犯【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之引誘使未滿18歲之人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8.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所為，是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

    9.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六㈡、七各次所為，乃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同一手段使同一被害人自行拍攝、製造或由其本人製造性影像；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亦是於密接之時間與空間，以相類手法先後散布同一張告訴人A女猥褻行為之數位照片，其上開各次所為，顯是各基於單一之犯意所為之數舉動，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均應各論以接續犯。

    10.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七所示犯行，是基於取得告訴人G女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同一目的，而於同一期間以引誘及私自截圖之方式製造告訴人G女性影像，行為具有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而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甲版法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11.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一㈡、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㈠、六㈡、七、八各次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共12罪）。　

（三）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1.犯罪事實欄四㈠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對告訴人D女所為，是犯【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未成年人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嫌。然查，證人即告訴人D女於警詢中乃證稱：因為我有在直播軟體上直播，該直播軟體只要達成一些任務，我便可以獲取金錢，我為了賺錢便詢問被告能不能到直播軟體上替我刷禮物，一開始我告訴他如果他幫我刷禮物，我就可以拍攝一些我自己的不雅照片給他以換取金錢，我拍攝照片給被告之後，他用刷禮物給我的方式，讓我獲取了大約2,000元等語在卷（見他卷第8頁），此情核與被告所辯大致相符（見偵三卷第102頁、第174至175頁、侵訴卷第183頁），而堪認定。則依本案案發之緣起，既是由告訴人D女自己主動向被告提議願以提供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方式，而換取被告贈送虛擬禮物之利益，自難認被告有何以積極介入手段，使原無拍攝意願之告訴人D女因其介入而同意拍攝之引誘行為可言。是以，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應僅該當【丙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之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此部分公訴意旨容有未當。

　　2.犯罪事實欄六㈠部分：

　　⑴按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乃定有「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之文明。該條項本身並無「刑」之規定，僅明文「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而與未滿14歲、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者，當是合意之性交行為時，自應依交易對象之年齡，分別適用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處斷。經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所示之犯行，乃是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應屬構成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罪，並應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論處。公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㈠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行為罪嫌，尚有未合。

　　⑵至於告訴人F女固於警詢中提及本次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乃是因為被告持續要求始因不知如何拒絕而允諾等情（見偵三卷第142頁），且此情亦為被告所坦認在卷（見警三卷第21至22頁、侵訴卷第184頁），而似有以「引誘」之方式誘使告訴人F女同意與自己為有對價性交行為之情形存在。而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固規定：「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惟查，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而刑法第233條第1項乃規定意圖「使」未滿16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者為構成要件，顯見該罪所欲處罰之「行為主體」與「未滿16歲男女所從事性交、猥褻行為之對象」並非同一人，亦即必須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若是與「自己」為性交或猥褻行為，則不適用上開規定。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既為刑法第23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而優先適用，法律適用自應採相同解釋，此觀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亦是以引誘、容留、招募、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為構成要件之規定亦明，是本罪應以被害人與行為人以外之他人從事性行為為必要。準此，引誘兒童或少年與「自己」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若被害人為未滿16歲之人，評價為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所定之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罪，即為已足，尚不得以兒少條例第32條第1項之罪責相繩，特此敘明。

　　3.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

　　　公訴意旨固以告訴人F女於警詢中證稱：後來111年9月的時候，被告又用微信來密我，叫我再拍一些自己的裸照和性影片給他，我因為擔心他上次跟我約犯罪事實欄六㈠性交易時曾經說過「再爽約要殺我阿嬤」的話，所以我就拍攝自己的裸照和性影片給他了等語（見偵三卷第142至143頁），而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對告訴人F女所為，是犯【丁版法規】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脅迫方式使未成年人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嫌。惟觀告訴人F女上開所述，其雖提及自己主觀上是因為慮及被告曾於為犯罪事實欄六㈠犯行前，以上開言詞恫嚇自己不要再爽約，始因為害怕而製造並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予被告，然其並未提及被告於000年0月間要求自己傳送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時，有無何足以評價為脅迫之客觀行為存在。就此，被告則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與告訴人F女在發生犯罪事實欄六㈠所載之有對價性交行為後，就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我於000年0月間只是單純以男朋友的身分要求她傳送猥褻行為的數位影像給我等語（見侵訴卷第185頁），而否認有何以脅迫方式取得性影像之情事存在。則卷內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六㈡部分，客觀上有何脅迫告訴人F女之行為存在，自應將被告此部分以言詞向告訴人F女請求提供性影像之行為評價為「引誘」，此部分公訴意旨容有誤會。

　　4.犯罪事實欄八部分：

　　　公訴意旨固認犯罪事實八部分，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然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乃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又倘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安全，施加客觀上足使他人心生畏懼之強暴或脅迫手段，而達到壓制其「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即應論以強制罪。經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所為，乃是以恫嚇將散布告訴人I女性影像之方式，欲逼迫告訴人I女為「自行拍攝性影像並傳送予被告」此一無義務之事，足認具有壓迫告訴人I女意思自由之犯意，最終雖因告訴人I女未受被告脅迫而就範，其所為因而未能得逞，但所為已屬實現其對於告訴人I女犯強制罪之必要手段，並非不具任何目的指向之單純洩憤或警告舉動，即非單純恐嚇危害告訴人I女之安全而已，核已該當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故公訴意旨此節所認尚有未妥。

　　5.綜上所述，上開公訴意旨就犯罪事實欄四㈠、六㈠、六㈡、八所為之認定，均有未洽，惟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院前揭所認定者，其基本社會事實各屬同一，並經本院告知當事人及辯護人上開罪名（見侵訴卷第170至171頁），並予表示意見，無礙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均變更起訴法條如上。

（四）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

　　1.對少年犯罪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㈠、六㈡、七各次所為，雖均屬故意對少年犯罪，然因所論處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第31條第1項、刑法第227條第3項等罪，均已將被害人之年齡列為犯罪構成要件，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特此敘明。

　　2.未遂部分：

　　　被告就犯罪事實欄八部分，雖已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但告訴人I女並未因此自行拍攝性影像而傳送予被告，尚未行無義務之事，為未遂犯，審酌其犯罪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量刑及定應執行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於案發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心智發育尚未完全健全，對於性行為或性自主觀念缺乏完全自主判斷能力，仍為滿足一己私慾，而以單純製造、引誘、詐術、脅迫、私自錄影而違反意願等不同手段製造或使其等自行拍攝性影像，復與當時未滿16歲之告訴人F女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並以先前取得之性影像脅迫告訴人I女再行拍攝性影像予自己，而以此卑劣手法欲使告訴人I女行無義務之事，被告所為對於上開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深遠且嚴重之不良影響，所為甚屬不當。另就犯罪事實欄一至七部分，考量被告各次犯行所生之性影像數量多寡、其性影像之內容（例如：猥褻或性交行為等）、告訴人及被害人案發時之年齡大小、犯罪行為持續之期間等犯罪情節、手段與惡性。再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今均尚未與告訴人及被害人等人達成和（調）解或適度填補其等損害等犯後態度。末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見侵訴卷第186頁，基於個人隱私及個資保障，不於判決中詳載），暨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三所示之刑。再就被告本件所犯12罪，審酌被害人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犯罪時間跨距較長，犯罪情節及手段雖不盡相同，然均是出於為滿足一己性欲之不當動機，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四、沒收：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兒少條例第36條第6項、第7項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7日生效施行。該條第6項、第7項修正後分別規定：「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此乃針對兒童及少年性影像等物品沒收所為之特別規定，是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優先適用，且依上開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適用裁判時法律」之規定，此部分尚無新舊法律比較問題而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二）性影像及其附著物部分：

　　1.扣案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1個，為被告所有，且經其用以儲存犯罪事實欄一㈠、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七犯行所得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乃屬性影像之附著物，此有本院113年7月19日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佐（見侵訴卷第115至118頁），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6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而該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已因該隨身碟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再宣告沒收。　

　　2.至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散布之性影像，被告自述於貼文未久後即自行刪除（見警一卷第8頁），尚與本院查核其臉書暱稱「黃少齊」帳號個人頁面現已無留存散布該性影像之貼文乙節相符，且其經被告存放於附表一編號5所示隨身碟內之性影像原始檔案，業經本院宣告與隨身碟一併沒收如前，爰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三）製造性影像之工具或供犯罪所用之物：

　　1.被告以不詳廠牌之行動電話1支與告訴人A女、G女連繫，並以該行動電話接收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所傳送之性影像，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製造少年性影像之工具，固未經扣案，然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且尚無證據證明該手機確已滅失，自仍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之罪主文內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被告於取得上開告訴人A女、G女於犯罪事實欄一㈠、七所傳送之性影像後，因於107年9月後某日起更換行動電話，遂將該等性影像轉存至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Sony行動電話內，此後再轉存至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隨身碟內，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行動電話要屬其無故重製該等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3.被告於110年2月2日起至111年12月7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女、I女連繫，且以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及被害人B女、C女、D女、E女、F女於犯罪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之性影像，及以該行動電話對告訴人I女施以脅迫欲逼迫其行無義務之事，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造犯罪事實欄二㈠、二㈡、三、四㈠、四㈡、五、六㈡所示少年性影像之工具，及被告於犯罪事實欄八犯行所用犯罪工具，各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上開各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4.被告於111年12月7日起至112年7月5日止間使用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支，並以該行動電話與告訴人B女連繫，且以該行動電話製造告訴人B女於犯罪事實欄二㈡之性影像，此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侵訴卷第118頁）。是以，該行動電話1支乃屬被告製造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少年性影像之工具，應依兒少條例第36條第7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於該罪主文內宣告沒收。

　　5.至被告另以不詳廠牌之電腦1台於犯罪事實欄一㈡犯行中散布告訴人A女之性影像乙節，業經其於警詢中供述在卷（見警一卷第7頁）。本院審酌該未據扣案之電腦1台固屬其供本次犯罪所用之物，然其尚非屬絕對義務沒收之物，亦非專供兒少性影像相關犯罪所用之物，且所散布之性影像原檔亦經諭知沒收如前，為避免將來執行沒收困難，應認沒收該電腦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四）另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物，乃屬本案證物性質，非屬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亦非違禁物，尚乏沒收依據，爰不予宣告沒收。至卷附告訴人及被害人A女、B女、C女、D女、E女、F女、G女性影像之翻拍照片，為本案訴訟證物，並置於不公開之彌封資料袋內，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至被告另被訴對代號AV000-Z000000000號少年（即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八所指H女部分）涉犯脅迫未成年人製造猥褻電子訊號罪嫌部分，因管轄錯誤，另由本院移送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芸珮

                                      法  官  王冠霖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惠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

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95年5月5日修正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4年1月23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6條第2項》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兒少條例第38條第1項》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現行兒少條例第31條第1項》

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依刑法之規定處罰之。

《現行兒少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14 Pro Max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1年12月7日起，使用至112年7月5日為警扣案止。 2 IPHONE 12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張） 自110年2月2日起，使用至111年12月7日止。 3 Sony H4493行動電話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自107年9月該機型上市後某日起購入，使用至110年2月2日止。 4 筆記本1本 無 5 SanDisk隨身碟1個 無 

附表二：兒少條例之新舊法比較相關條文

 第36條第1項 第36條第2項 第36條第3項 第38條第1項 【甲版法規】 95年5月5日修正 95年5月30日公布 95年7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3項)引誘、媒介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乙版法規】 104年1月23日修正 104年2月4日公布 106年1月1日施行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與本案新舊法比較無涉 【丙版法規】 106年11月7日修正 106年11月29日公布 107年7月1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丁版法規】 112年1月10日修正 112年2月15日公布 112年2月17日施行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戊版法規】 113年7月12日修正 113年8月7日公布 113年8月9日施行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本次未修正該條項 

附表三：宣告刑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陳冠諭犯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 犯罪事實欄二㈠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4 犯罪事實欄二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拾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2、5所示之物，均沒收。 5 犯罪事實欄三 陳冠諭犯拍攝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6 犯罪事實欄四㈠ 陳冠諭犯製造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7 犯罪事實欄四㈡ 陳冠諭犯以脅迫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8 犯罪事實欄五 陳冠諭犯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9 犯罪事實欄六㈠ 陳冠諭犯與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0 犯罪事實欄六㈡ 陳冠諭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5所示之物，均沒收。 11 犯罪事實欄七 陳冠諭犯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被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5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廠牌不詳行動電話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犯罪事實欄八 陳冠諭犯強制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附表四：卷宗簡稱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232572500號卷宗 警二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3139400號卷宗 警三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272516200號卷宗 他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417號卷宗 偵一卷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352號卷宗 偵二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143號卷宗 偵三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408號卷宗 偵四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767號卷宗 偵五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717號卷宗 偵六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6046號卷宗 聲羈卷 本院112年度聲羈字第224號卷宗 偵聲卷 本院112年度偵聲字第162號卷宗 侵訴卷 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卷宗 





